
抄 本

發文方式：t 子交換（第一颇『不加密）
播 说: 

保存年哏：

司 法 院 秘 書 長 函

地 址 ：i004S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
124號

承辦人：高碧莉
電話：（02)2361-85H 轉 197

受 文 者 ：教育部人事處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0羊10月27曰 

發文字號：秘台大二字第1000025934號 

速 別 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

附 件 ：聲請釋憲案之聲請書、最高行政法院丨00年度裁字第丨289號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 
院9 9年度訴字第2 3 31號判決各匕件

主 旨 ：本院大法官為審理吳佳衡聲請解釋憲法乙案，請 惠 予 就 說  
明二所列事項表示意見並提供相關資料，於文到後二十曰内 

惠 復 ，俾供審理參考，請 查 照 。
說 明 ：

一 、 依據司法院大法官審理案件法第13條第1項規定辦理。

二 、 旨揭釋蕙案，有下列事項亟待釐清：
(―)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及第3項有無違反憲、法第7條平等 

權 、第15條工作權 '第 23條比例原則及第171條規定？請 

提供法律意見，並檢附相關立法資料、比較法資料及研修 
意 見 。

(二)获師法第14條第 3項將同條第1項第8款排除在外之原因為 

何 ？請提供意見，併附相關資料。
三 、 檢附旨揭釋蕙案之聲請書影本、最高行政法院100年度裁字 

第1289號裁定及臺北高等行政法院99年度訴字第2331號判決 
各乙件供參。

正 本 ：教育部人事處 

副本.

郵 寄 ：教育部人事處

第I I 共2頁



保存年隈：

正本

教育部

10048
；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

受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1年1月9日 

發文字號：臺人（二）字第1010002511號 

速 別 ：最逯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82年6月11日行政院送立法院教師法草案及72年6月2 3日行政院送立法院教育人員 

任用條例草案

裝
、 主 旨 ：貴秘書長囑就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及第 3項提供意見及相關 

資料一案，復 請 查 照 。

說 明 ：

一 、依 貴 秘 書 長 100年10月27日秘台大二字第1000026934號函

辦 理 。

芥 二 、茲將所詢分述如下：

(一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 6款及第 3項與憲法第7條平等權、 

第23條比例原則及第171條 規 定 ，尚無牴觸，亦無違背憲 

法第15條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：

1 、本部為建立教師專業制度，經參照相關法令，並審酌 

當前教育發展需要，擬 具 「教師法 j 草 案 ，前於S2年6 

舉 月11日經行政院送立法院審議，84年8月9 日總統（84)

華 總 （一）義字第5890號令制定公布教師法。該法第 

14條 （草案第11條 ）係為明定不得聘任為教師及解聘、 

停聘或不續聘之條件，以保障教師之工作權，此有立 

法說明可資參照，先予敘明。

2 ' 查98年 11月2 5日修正公布之教師法第14條 規 定 ： 「（

丨 第1項）教師聘任後除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外，不得解聘、

停聘或不續聘：一 、受有期徒刑一年以上判決確定，

函

地 址 ：1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 
傳 真 ：（02)23976946 
聯絡人：姚佩芬
電 話 ：（02)77366139



未獲宣告緩刑。二 、曾服公務，因貪污瀆職經判刑確 

定或通缉有案尚未結案。三 、依 法 停 止 任 用 ，或受休 

職處分尚未期滿，或因案停止職務，其原因尚未消滅。

四 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五 、受監護或輔助宣告，尚 

未 撤 銷 D 六 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 

實 。七 、經合格醫師證明有精神病。八 、教學不力或 

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事實或遠反聘約情節重大。九 、 

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查確認有性侵害行為屬 

實 。 （第2項 ）教師有前項第六款或第八款規定情事之 

一 者 ，應經教師評審委員會委員三分之二以上出席及 

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。 （第3項 ）教師有第一項 

第一款至第七款及第九款情形者，不得聘任為教師。 

其已聘任者，除有第七款情形者，依規定辦理退休或 

資 遣 ，及第九款情形者，依第四項規定辦理外，應報 

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 以 解 聘 、停聘或不續 

聘 。… 」 。是 以 ，教 師 之 解 聘 、停聘及不續聘等重大 

事 項 ，應由學校教師評審委員會（以下簡稱教評會） 

先行審議後，再陳報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。至教師 

是否具有教師法第14條第1項各款之情事，應由學校教 

評會就個案具體事實（經查證屬實，有 人 、事 、時 、 

地等資料）究 明 後 ，依該法第14條等相關規定處理，

些 务 . 苎 莖 往 疼 疽 紐 之 裁 量 空 間 。

3 、再查公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成績考核辦法（以下 

簡稱考核辦法）第6條 規 定 ： 「（第1項 ）教師之平時 

考 核 ，應隨時根據具體事實，詳 加 記 錄 ，如有合於獎 

懲標準之事蹟，並應予以獎勵或懲處。…懲處分申誡、 

記 過 、記 大 過 ° 其 規 定 如 下 ：…二 、有下列情部之一



者 ，記 大 過 ：… （二 ）言 行 不 檢 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 

譽 ，情 節 重 大 ° …四 、有下列情形之一者，記 過 ：… 

(二 ）有不當行為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。…六 、有 

下列情形之一者，申 誠 ：… （五 ）有不實言論或不當 

行為致有損學校名譽。… （第2項 ）前項第三款至第六 

款所列記功、記 過 、嘉 獎 、申誡之規定，得視其情節， 

核予一次或二次之獎懲。」 °

4 、綜 上 ，有關教師言行不當，致損害教育人員聲譽或學 

校 名 譽 ，依其情節輕重，學校得依考核辦法規定核予 

申 誡 、記過一次或二次及記大過之懲處 d 惟如教師行 

為不檢已達有損師道之程度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 

則其將影響學生之受教權益，情 節 嚴 重 ，得由學校教 

評會依教師法第14條等相關規定予以解聘、停聘及不 

續 聘 。上 開 規 定 ，旨在維護教師之工作權及保障學生 

之受教權等重要公益，目的洵屬正當，所採取之限制 

手 段 ，乃為達成目的所必要，並未牴觸憲法第7條平等 

權 、第23條之比例原則及第171條 規 定 ，與憲法第15條 

保障人民工作權之意旨尚無違背。

二)教師法第14條第 3項將同條第1項第8款排除在外之原因：

1 、查教師法第14條係為明定不得聘任為教師及解聘、停 

聘或不續聘之條件，以保障教師之工作權，前已敘明° 

復查本部為健全教肓人事制度，以適應當前需要，擬 

具 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」草 案 ，前於72年6月2 3日經行 

政院及考試院送立法院審議，74年5月1 日 總統（74) 

華 總 （一）義字第2082號令制定公布教育人員任用條 

例 。該條例第 31條 係 參 照 「公務人員任用法」規定教 

育人員之消極任用條件，此有立法說明可資參照。



2 、復查100年n 月3 0日修正公布之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1 

條第1項 規 定 ：「具有下列情事之一者，不得為教育人 

員 ；其已任用者，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 

予以解聘或免職：一 、曾犯内亂、外 患 罪 ，經判決確 

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二 、曾 服 公 務 ，因貪污瀆職 

經判決確定或通緝有案尚未結案。三 、曾犯性侵害犯 

罪防治法第二條第一項所定之罪，經判刑確定。四 、 

依法停止任用，或受休職處分尚未期滿 * 或因案停止

職 務 ，其原因尚未消滅。五 、褫奪公權尚未復權。六'

受監護或輔助宣告尚未撤銷。七 、經醫師證明有精神 

病 。八 、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， 

或涉及性侵害之行為，經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調 

查屬實。九 、知悉服務學校發生疑似校園性侵害事件， 

未依性別平等教肓法規定通報，致再度發生校園性侵 

害 事 件 ；或 偽 造 、變 造 、渔滅或隱匿他人所犯校園性 

侵害事件之證據，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。」 ，爰教師 

法第14條第1項第8款 所 定 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 

有具體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 ，尚非屬不得為教 

育人員矣消極任B 條 件 。纪 

又虞教爾決第 I4 # 第 1項第备款、第2項及窠 3項 規 定 ， 

教師聘任後如有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 

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情 事 * 經學校教評會三分 

之二以上出席及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審議通過，報請主 

管教育行政機關核准後，予以解聘、停聘或不續聘。 

惟渠等雖曾有因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具體 

事實或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憒 事 被 解 聘 、停聘或不續 

聘 ，依法仍得由各校聘任為教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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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 、有 關 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」 ，係屬不確定之法 

律 概 念 ，其認定標準應由學校教評會認定，學校本於 

其對所屬教師各相關表現之就近觀察與熟知，依具體 

個案事實所做相關認定。至 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 ， 

則依各校聘約規範内容不同，本有不同之認定結果。 

據 此 ，教 師 雖曾有因「教學不力或不能勝任工作，有 

具體事實或遠反聘約情節重大」情 事 被 解 聘 、停聘或 

不 續 聘 ，惟難謂渠於他校任教時，亦 有 「教學不力或 

不能勝任工作」或 「違反聘約情節重大」之 情 事 ，爰 

教師法第14條第 3項將同條第1項第8款予以排除。

三 、檢附行政院 82年6月1 1日台82教字第18993號函送立法院審 

議 「教師法草案」及行政院、考試院72年6月2 3日台72人政 

壹字第15507號 、 （7 2 ) 考臺秘議字第1975號函送立法院審 

議 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草案」各1份 供 參 。_ _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副本：本部法規會'人事處（均含附件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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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
著
作
合
格
，
作
品
或
成
就
均
廳
街
鼸
明
。
肪
敎
升
等
除
應
具
大
學
或
涮
立
學
院
羅
業
賫
格
外
，
.
 

並
以
貨
際
擔
任
協
助
敎
舉
或
硏
究
工
作
者
爲
限
、。
又
爲
覼
及
偏
遽
或
特
殊
地
匾
摩
校
校
長
、
敎
師
及
專
業
科s

n
、

技
術
科
目
、
特
殊
科
H
敎
帥



及
稀
少
性
科
技
人
員
之
羅
致M

難

，
規
定
其
任
用
赞
格
由
敎
宵
部
定
之
，
以
適
應
實
際
语
嬰
(
第
二
十
條
)
0

三

、
 
明
f
e#
級
學
校
職
段
之
任
用
資
格
：
|

術
人
貝
、
主
計
人
錢
、
人
事
人
级
分
別
滷
用
#
詼
有
關
法
律
之
規
定
外
，
其
餘
職
員
均
魍
經
學
校
行

 

政
人
負
考
試
及
格
，
或
在
高
挎
考
試
增
列：

勉
於
學
校
行
政
需
用
之
類
科
，
以
符
憲
法
考
試
用
人
之
精
神
6
考
試
规
則
由
#
試

院

、
行
政
院
倉
叫

 

定
-：s

K
第
二
十
一
條
第一

、
三

、
項

〕
，
一
方
面
使
學
校
能
S
—

亊
遴
用
所
需
人
才
.，
另

一

方
面
學
校
職
M
®
經
游
：

S

進
W
，
取
得
公
務
人

 

A
tt
用
資
格
*
则
便
於
轉
任
行
政
機
11
相
常
職
務
，
以
疏
通
人
寧
管
遒
'
金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已
遴
用
之
現
任
職
員
，
除
已
依
法
取
得
任
用
寶
璜

 

#
外

，
應
參
加
銓
宽
資
格
考
試
，
銓
定
其
資
格
，
徂
d
依
規
定
核
定
雞
用
寶
格
省
，
得
艦
續
擔
任
原
職C

第

二

十一

條
第
二
項
)
。

四

、
 
明
定
社
俞
激
W
機
權
琳
業
人
貝
*
昂
術
硏
究
機
構
硏
究
人
貝
之
聘
住
資
格
，
依
照
备
骸
機
構
組
織
法
規
所
定
職
務
铧
級
，
比
照
各
級
學
校
溆
锄

 

雛
理C

第
二
十
二
條
〕
，
以
利
縹
致
具
有
琢
業
知
識
之
社
数
專
業
人

M

及
學
術
硏
究
人
負
。

五

、
 
■
定
敎
宵
人
負
之
任
用
程
序
：
將
目
前
分
別
规
定
於
各
級
學
校
法
规
及
社
食
敎
宵
法
規
之
有
鐦
埤
校
校
丧
、
敎

師

、
職
M
及
社
會
敎
脔
嫌
構
專

 

業
人
良
避
學
術
妍
究
槪
權
硏
究
人
贷
任
用
程
淨
之
規
定
納
入
本
條
例
，
並

all
脅

現

况

酌

訂

細

節

，
以

利

辧

现C

第

卄

：

i i

、
廿

四

、
廿
五
、
士
六
、
卄

 

八

、
廿
九
條
^

又
明
定
嗍
捣
小
學
校
捩
及
中
等
雖
校
敎
師
，
以
公
開
方
式
甄
選
维
用
，
以
期
人
事
公
開
、
端
11:
敎
育
风
氣
<
笫

二

十

七

條

0

六

、
 
明
定
曾
犯
内
儆
、
外
患
弗
，
經
判
決
確
足
或
讁
緝
有
案
尙
朱
結
案
；
曾
服
公
務
，
因
离
汚
躋
職
經
判
決
確
定
或
通
糾
有
案
尙
未
結
窠
；
故
法
停
 

止
伍
用
成
受
体
職
處
分
尙
未
期
滿
，
成
因
案
停
l b
職
務
，
其
原
因
尙
未
简
狨
；
褫
輝
公
權
尙
未
很
權
；
受
禁
治
産
之
分
告
尙
来
馓
經
幣
師

 

_
明
有
精
神
病
；
行
爲
不
檢
有
损
師
遒
，
經
查
誔
籐
實
者
*
均
不
得
爲
敎
宵
人
员
；
已
任
用
畚
，
解
脗
或
免
職
，
以
維
師
道
牌
厳
(
第
二
十
一
 

條

了

七

、
 
规
®
專
獄
上
學
校
敎
師
之
聘
期
爲
初
聘
一
华
，
續
聘
館
一
次
爲
：
年

，
以
後
續
聘
侮
次
均
爲
二
年
。
中
等
學
校
敎
緬
初
聰
爲
一
年
，
以
後
續

 

聛
®
次
均
爲
二
年
(
笫

三

十

七

條

了

布

聘

約

期

内

，
除
救
師
速
反
»
約
成
相
遨
大
事
故
報
經

:K
竚
敎
#
行
政
機
關
核
准
外
，
不
得
中
途
解
聘

，
敛
齊
非
霜
正
當
摩
I t
不
得
辭
船
(
第

-;:
十
八
條
)
，
以
安
定
學
校
人
^

。



省

育

人

，

杜

用

條

例

草

案

條

. 

文

一

説

 

阴
 

■
第

i

總

则

 

^

本
條
明
‘示
敎
齊
人
員
之
任
用
，
靡
以
本
條
例
爲
依
據
，
以
赍
統
 

一
。
惟
敎
宵
人
员
除
學
校
敎
職
負
、
社
龠
敎
育
機
鹕
專
業
人
員
 

、
學
術
硏
究
機
權
硏
究
人
員
外
，
^
?
敎
育
行
政
人

A

及
學
校
) 

軍
訓
人
負
、
人
琪
人
負
、
主
計
人
贵
。
該
等
人
良
之
任
用
*
除

： 

本
條
例
有
特
別
規
定
外
，
依
各
該
有
關
法
律
之
規
定
辧
理
又
一

 

所
稱

r

任
用j

，
妬
採
廣
義
，
包
括
聰
任
、
派
茌
在
內
。
 

 ̂

二

、
本
條
例
之
名
稱

B

見
於

r
M f c
會
澉
育
法
」
笫
十
條=

第
二
條
本
條
例
所
稱
敢
宵
人
员
爲
公
立
各
級
學
校
校

M

、
敎
師
、

一
木
條
界
定
皸
宵
人
胄
之
範
函
，
至

r

專
柒
人

. M
J

、

rM
究
人
員
」
 

臟
與
、
社
#
敎
商
機
槨
堪
業
人

M

及
學
術
硏
究
機
櫛
硏
究
人
貝
。

一

之

證

，’另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r i T
定

。

第
一 
一

草

任

/U
寶
格

f

 一
條

数
宵
人

A

之
任
用
，
應
注
意
其
！：m
德
及
對
國
家
之
也
#

，

_
本
條
黟
照r
公
務
人
貝
任
用
法
I—.
，r

分
_
職
位
公
務
人
任
用
法

第
一
條
敎
齊
人
員
之
任
用
，
依
木
條
例
行
之
。

本
條
例
未
規
矩
省
，
適
用
其
他
有
爾
法
律
之
規
定
。



六

j
 

其
事
識
、
經
驗
、
方
能
、
橄
格
，
廄
與
擬
任
職
務
之
猶
頫
、
性
質
 

I

 

相
當
6
各
級
擧
校
校
長
及
社
龠
敎
育
槪
權
、
學
術
硏
究
槺
構
主
管

j

 

人
M

之
任
用
，
並
應
注
重
其
領
翦
能
力
。

!|

第
阁
條
國
段
小
學
校
畏
應
具
有
祀
列
蹵
格
之
一
：

一 

！

、
師
範
大
學
、
師
範
學S

、
敎
宵
學M

、
大
寧
敎
脔
學
茶
議

 

、
或
其
他
院
系
舉
業
曾
修
齊
規
定
之
敎
宵
學
科
及
學
分
*
並
曾
 

任
國
禺
小
學
主
任
二
年
以
上
，
成
瘕
礙
爽
者
。

一 

二
、
師
橄
專
科
學
校
成
大
學
、
獮
立
學
院
敎
育
專
修
科
啭
業
，
並
 

曾
任
國
民
小
學
主
任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績
優
良
密
。

'

三

、
與
有
第
；
款

、
第
二
歜
學
歷
之I

 
，
並
曾
任
國
段
小
學
敎
师
 

二
年
及
分
頻
職
位
第
七
職
等
或
與
其
相
當
之
荐
任
敎
育
行
政
職
 

潞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績
優
废
者

第
五
條
阙
民
中
學
校
畏
應
具
有
左
列
寶
格
之
一
：

!

、
其
相
博
士
學
位
，
並
付
任
中
小
學
敎
揶
及
國
挝
中
學
主
任
共

二
年
以
上
，
何
嶙
民
中
學
生
任
不
得
少
於：：

年

，
成
縯
谩

a

#

°
;::
、
大

學

、
邮

範

學

院

、
敎
育

擧

院

、皲
育
硏
究

所

舉

業

得

有硕

」
，
規
定
敎
齊
人
負
贼
具
備
之
基
本
條
件
。

本
條
規
定
國
民
小
學
校
择
應
具
寶
格
*
配
合
敎
齊
之
發
展
，
捉
高
其

 

战
歷
茧
師
*
禀
科
以
上
學
校
珉
業
*
並
於
學
歷
之
外
，
*
列
敎
學
或

 

敎
育
行
政
經
歷
，
以
承
學
經
歷
並
爾
。

木
條
规
定
网
捃
中
繆
校
畏
應
具
之

K

格

，
除
規
定
應
只S

歷

外

|

*

，
並

M

其
學
歷
之
高
低
，
列
入
應
異
之
艄
歷
。
此
項
經
歷
，
皱

|

 

以
敎
罐
、
學
校
行
赕
"
敎
宵
行
政
爲
限
，
以

m

数
宵
瑯
長c

一

 |

 

、
四

、
附
款
學
歷
不
限
敎
宵
院
、
茶

}

。

所
糚
中
小
嶸
保
括
尚
級
中
學
、
國
贤
中
學
、
職
業
箏
校
、
商

級

.：



±
學
位
；
或
其
他
硏
究
院
、
所
皞
業
得
宿
碩
士
學
位

m

倏

臀

規

|

 

定
a

敎
宵
學
科
及
學
分
*

M

t

任
中
小
擧
敎
師
及
國
K

中

學

主
一 

■
任
典
四
無
以
上
，
徂
_
民
中
學
主
任
不
得
少
於
二
年
，
成

緻

優

|
r

•

以

■' 
■ s

o

, 
i

y
 

t

1

二
、
師
撤
大
學
、
師
瓶
學
院
、
敎
育
學
院
、
大
樂
敎
育
學
來
畢
業
一
 

•，
或
其
他
院
系
粜
業
曾
修
習
规
定
之
敎
裔
擧
科
及
學
分
，
並

曾

|

一

I

任
中
小
學
敎
缅
及
阚
民
中
學
主
茌
共
六
年
以
上
，
侃
闕
民
中
_
 
一 

主
任
不
得
少
於
三
年
，
或
國
尻
小
學
校
長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縝
優
一
 

良
者
。
 

I

四

、
 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雖
業
，
龙
曾
任
分
類
職
位
第
七
職
等
或
與|

 

其
粗
當
之
荐
任
数
宵
行
政
職
務
®

年
及
中
等
學
校
漱
師

H
年

以

一

±
 

c
 

|

五

、
 
曾
任
敎
育
院
系
惠
任
謅
妯
及
中
等
學
校
敎
師
各
3
年
以
上
>
 

成
縝
儍
良
者
6
 

;

第
六
條
高
級
中
學
校
畏
具
#
左
列
賢
格
之
一
：
 

一 

i

 
、

M
有
博
上
學
位
*
並
曾
任
分
顏
職
位
第
九
職#

或
與
其
相
當
一
 

之
荐
任
敎
宵
行
政
職
務
二
年
以
上
，
或
國

R

屮
學
校
長
二
年
以I

進
修
補
®
一
嗶
校
、
國
民
小
學
；
所
稱
中
等
學
校
，
包
M
高
鈒
中

』
 

.
 

-

 

1

.

.
 

-

.學

、
職
業
學
校
、
高
級
進
修
補
習
學
校
及
國
民
中
學C

以
K
均

5

、

 

.

 

.
.

：

一
一

1
、

所

藉r

規
定
之
敎
育
學
科
政
學
分j

 
,
爲

侬

「
中
小
學
敕
獅
登

 

記
及
檢
定
辦
法
J
rr
規
定
之
學
科
及
學
分
(
以
下
均
同
)
。

、
本
條
规
定
萵
級
中
學
校
畏
M
具
之
資
格
，
除
規
定
應
具
之
學
歷

 

外

，
並
m
學
M
之
高
低
列
入
應
具
之
經
M
,
此
項
經
歷
並
以
教

 

學

、
學
梭
行
政
、
敎
裔
行
政
爲
限
，
以
重
敎
窗
事
業C

第
一
款



L

,
或

S

級
中
等
學
校
主
任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縝
攛
良
者
。
 

一

二
、
 
大

學

、®
範
學

K

、
敎
宵
學
院
 '
敎

W

W
究
所
跟
業
以
有
碩i  

士
學
位
；
或
其
仙
硏
究
院
、
所
畢
業
得
有
碩

t

學
位
曾
修

S

規

I  

定
之
敎
育
學
科
及
學
分
，
並
皙
任
分
類
職
位
第
九
職
等

i

其
一

 

相
當
之
#
任
敎
育
行
政
職
務
三
年
以

h

，
或
國
抝
屮
學
校
畏
三
一
 

屯
以
上
，
或
高
級
屮
等
學
校
主
任
四
年
以
上
，
成
績
蠑
设
者

D
 I

三

、
 
師
®
大

舉

、
餹
瞰
楙
院
、
赦
W
舉

院

、
大
學
敎
脊
學
系
畢
業
一一

;
或
其
他
院
荼
畢
業
酋
修
習
规
定
之
敎
宵
增
科
及
學
分
，
並
曾
一
 

任
分
類
職
位
第
九
職
等
成
興
與
相
當
之
荐
任
敕
育
行
政
職
職
21:
1 

年
以
上
，
或
國
码
中
學
校
丧
六
年
以
上
，
成
高
趿
中
等
學
校
主I  

任
匕
尔
以
上
，
成
艄
馓
良
密C

四

、
 
曾
任
激
育
院
系
專
任
副
激
授
及
中
等
學
校
敎
帥
^
r
^
M

i ;

，
成
縱
優
良
莕
。

第
七
條
職
業
學
梭
校
设
應
異
有
左
列
資
梢
之
一
：

一
、
兑
有
幡
士
學
位
，
所
修
擧
科
與
擬
任
學
校
饨
質
梠
關
，
並
曾
 

任
分
頬
職
位
第
九
職
等
或
與
其
相
常
之
荐
任
敎
符
行
歧
職
務
二
 

年
以
上
，
或
國
民
中
學
校
畏
二
年
以

k

，
成
商
級
中
等
喂
校
主

八

擧
赠
不
限
激
育
院
系
)
。

一
、
所
稱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包
括
高
級
中
學
、
職
業
學
校
、
高
級
進
修
 

補
销
學
校C

以
下
均
同
〕
。

1

、
本
條
規
定
職
業
學
校
校
畏
應
具
之
資
格
，
除
強
調
性
質
相
_
以

符
m
樂
學
校
之
勝
性
外
，
興
舉
經
歷
均
與
高
級
中
學
校
長
相
當

°

二

、
爲
解
決
贼
劇
及
民
—

術
類
職
業
學
校
校
戾
之
羅
致
闲
灕
，
本



任
H

苹
以
上
，
成
鍈
韻
良
者
6

二

、
 
大

學

、
師
範
學
院
、
敎

W
學

院

、
敎
背
硏
^
所
畢
業
得
相
碩

 

士
學
位
；
或
其
他
硏
洗
院
、
所
畢
業
得
有
碩
士
學
位
所
修
學
科

 

與
擬
任
學
校
性
質
相
關
，
並
曾
任
分
類
職
位
第
九
職
等
或
與
其

 

相
常
之
荞
任
激
贷
行
政
職
務
三
牢
以
上
，
或
國
捣
中
學
校
畏
三

 

年
以
b
，
或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主
任HI

年
以
L
，
成
績
優
戾
者C .

三

、
 
酣

戰

大

學

、®

«
學
險
 

>

 敎
宵
擧
院
、
大
學
敎
育
學
系
畢
業
 

•，
或k

他
院
系
畢
槳
曾
修
爾
規
定
之
敎

W

學

科

及

學

分

•
，
或

其

|

 

他
院
羅
畢
業
所
修
學
科
與
擬
任
學
校
性
質
相
圃
，
並

t

任
踩
科
 

以
上
學
校
相
隱
學
钭
祕
師
，
或
分
頻
職
位
第
九
臟
等
或
與
其
相
 

當
之
荐
任
敎
青
行
政
職
潞
五
尔
以

h

，
或
國
民
中
舉
校
畏
六
笫
 

以
上
，
或
與
擬
任
學
梭
性
質
相
_
之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主
任
七
年
 

以
上
，
或
性
質
相
關
之
專
業
科

㈣

敢
舢
十
筇
以

h

，
成
績
優
良
 

#

。

四

、
 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畢
業
，
並
曾
任
與
擬
任
學
校
性
質
梠
關
之
 

高
鈒
中
等
學
校
校
長
*
成
曾
任
大
學
或
溆
立
學
院
與
擬
任
羅
梭
 

性
質
相
羅
學
科
副
敎
授
二
苹
以
上
，
或
性
質
相
關
之
大
型
企
橥
 

機
權
高
級
麟
務
五
镕
以

t

，
成
級
旛
设
者

條
將
列
第
二
項
爲
免
影
衡
其
他
職
業
學
校
校
畏
之
素
質
*
 

特

列

第

三

項

加

以

限

制

。
至

「
民
族
_

術

」
之

含
_

，

侬

|
-
文

 

化
資
遴
保
在
法
」
之
規
定
。

1

二
、
本
條
所
稱r

性
赞
相

_

j
 r

大
型
企
業
機

_

J
 r

高
鈒
職
務j

 

均
於
施
行
細
則
中
訂
定
之
。

九



i
 

戯
麒
及
民
族
鹖
術
類
職
業
學
校
校
提
-
得
以
具
有
戯
劇
成

 

民
族

_
術

惠

長

，
並
曾
擔
任
戯

_
圃

C

隊

〕
負
黄
人
十
年
以
上

 

，
成
蹐
傻

■良
省
充
任M

 =

一
 

依

前

项

:ft
格

遴

用

之

校

丧

，
不
得
轉
任
他
類
職
業
學
校
校

i 

.

|

Li
f

fii

銷

八

條

騍

科

學

校

校

長

應

ix
tj
左
列
赍
格
之
一
：

一 

.

j 

一
、
i{.
-̂
l̂
t

^
ft:
，
&
fr:
副

敎

授

■--;
一
年
以
上
，
成

從

'IT
與
擬
任

 

-

j

 

學
校
胙

K

f f l
關

之

¥

門

職.1
一
；
一
年
以
上
，
並
讨
任
敎
育

行

政

成

 

|

 
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行
政H

作
二
年

M

上

，
成
績
陵
良
礙
。

™
 

二

、
具

棺

姻

士

學

位

，
酋
任
副
敎
.授

.~
印

以

上

，
成

從

-^
與
擬
任

 

| 

擧
校
性
質
相
關
之
專
門
職
業

>\
年

以

上

-

並
钍
任
数
宵
行
政
或
一

 

| 

堪
科
以

k
學

校
行
政

:!:
作
一

:尔
以

上

，
成

緻

優

良

咨〇 

一

州 

-

一

'~
一
、
大

學

或

獨

立

學

院

準

業

，
柯
任
與
擬
任
學
校
性
数
相
關
之

¥
S 

科
以
上
舉
校
專
業
科
口
敎
授
二
年
以
上
，
或

*|
當
於

W
笼

科

M

.
i 

-

敎

授

之

學

術

硏
究
工
作
二
年
以
丨
，
成
與
擬
芘
擧
校
性
質
相
關

 

之
專

m
科

㈣
副

敎

授

三

却

以

上

，
或

相
當
於

W
業
科
闭

M
敎
授
一

 

之
學
術
硏
究H

作

六

年

以

上

，
均

婢

任

敎

宵

行

政

工

作

二

年

以

：

i

、
本

條
媪
定

專

斜

羅

校

校

提

應
/:4
之

資

格

，
除规

记
膙
I X
之
學
歷
一
 

外

，
並
視
學
财
之
高
低
列

A
廳
具

a

經
脱
，
此
與
經
松
阶
敎
育
一
 

c

學

〕
經
歷
外
，
並
雏
重
性
質
相
_
之
寧
門
職
1
或
職
務
，
及

|

 

寐
業
科
回
敎
學
經
驗
，
以
符
專
科
學
校
以
敎
授
毈
用
科
學
與
科|

 

技

，
薇
成
專
業
人
才
之
索
旨
，
經
歷
中
，
學
校
行
政
及
敎
學
經|

 

、歴
适
於
相
關
職
業C

務}

，
故
後
音
所
耑
年
資
較
民
。
 

I  

二
、
所
稱
專

n

職
邀
成
職
務
，
參
照
「
考
試
法
施
行
絀
則
」
黎

公

務

|

人
贵
港
銓
法
規

#
關

规

定

*
於

施

行
細
則
小
規
定

(
以

下

均

同

|-'



〆 •二

上

，
成

績

酱

良

者

办

四
、

立
寧
院
畢
業
曾
任
分
類
職
位
第
十
職
等
成
與
其
相
 

當
任
敎
育
行
政
職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癀
礙
良
#

。

镇

九

條

獨

立

舉

—

長

費

有

龙

列

黉

格

之

，

一

 :

一

、
 
興
有
W
士
學
位
，
曾
任
敎
授
一
年
以
上*

或
從
事
與
擬
任
學

 

院

性

，質

相

_

之

專

門

職

業

U

 一
年
以
上
.
，
並

酴

任

敎
育

行

政

或

專 

科
以
上
學
按
行
政H

作
H
年
以
上
，
成
總
優
良
者〇

二

、
 
具
%

領
±
學

位

，
曾
任
^
^
!
二
年
以
上
，
或
從
事
與
擬
任
擧

 

腐
性
質
相
專
門

i

四
年
以
上
*
皱
脅
任
敎
育
行
政
威
專

校
行
政H

作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槙
優
良
#

。

主

、
大

皋

盡

立

i

業
令
t
ffi
大
#

院

敎
授
H
年

 

以

上

，
或f

於

敏

禮

*

舉

術

_

工

作

六

銀

以

上

，
並

均

曾

 

i

科

以
i

校

行

政h

作
一n

年

以

上

-
成f

處

莕

。

@

、
大

學

產

立

學

K

M
業

*
星

分

頻

職

位

第

十一

 i

等
或
與

 

其
f

之
_
住
敎
裔
行
政
蛾
務
四
年
以
上
，
成
縝
後
良
者
。

第
十
條
大
學
校
苌
應
異
有
犮
列
資
格
之一

:

|

、
具
有
博
士
學
位
，
曾
任
敎
授
或
相
當
於
敎
授
之
學
術
硏
究

X

格
，餘
具
峯
勝
外
歹

|

並
規
學
歷
之
高
低
列
入
應
具
之
經
歷
，
此
項
經
歷
，
敎
育
(
舉

〕
與

\

 

f

性
質
相
關
之
專
篥
M
重

，
以
符
養
成
專
！
：
人
才
之
宗
旨
，
所

具

經

歷

( 

中
敎
育
或
學
校
行
政
經
_歷
簠
於
s

i

成
f

，
故
锁
#
&
衢

年

I

 

資
較
長
。

本
條
規
定
大
學
校
畏
應
具
之
資
格
，
除
規
定
應
其
之
學
歷
外
，
以
大
 

學
校
長
應
屬
通
才
，
故
所
定
經
歷
條
件
，
均
較
其
他
各
級
學
校
校
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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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
、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，
伖
規
盅
取
得
_
捣
小
學
敎
師
合
糌
餱
書
尙

 

』

在
有
敫
肌
間
逝
。

第
十
三
條
中
等
學
校

敎
師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了
 

1

、
師
雜
大
學
、
師
敝
學
院
各
系
、
所
舉
業
莕
：

二
(
敎
育
擧
院
各
糸
、
所

或

大

學

敎

系

、所
舉
柒
盎
。

三

、
 
大
學
减
*
立
學
院
各
茶
、
所
畢
業
，
經
修
習
規
定
之
激
育
學

 

科
及
學
分
者C

四

、
 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，
依
規
定
取
得
中
等
學
校
敎
師
.八
n格
證

辔
尙

 

在
有
效
期
間
者
。

第
十一

:

條

大

學

、
獨
立
學
院
及
專
科
學
校
徽
師
分
爲
赦
授
、.請
敎
 

授

、
_

師

、
助敎
。

大
學
、
獨

U
學
院
救
師
應
具
有
學
術
著
作
花
國
內
外
知
名
學
 

術
刊
物
發
表
，
或
經
出
版
公
開
發
行
*
舱
經
敎
育
部
審
丧
其
著
作
 

會
格
#

，
始
得
升fp

 

C

 

■

大
學
、
獨
立
學
院
體
宵
、
讓
術
等
以
挾
能
爲
主
之
敎
師
及
專
 

科
學
校
琢
業
敎
師
之
升
筇*

得
以
作
品
或
成
就
證
明
代
嵇
嘐
術
著
 

作
送
審
。

本
條
規
定
中
等
學
校
皸
御
應
具
之
資
格
，
以
中
等
學
校
铋
括
普
通
中

 

摩
與
各
類
職
榮
學
校
，
狨
分
別
應
異
之
專M

知
褪
於
敎
師
登
記
瓣
法

中
誑
邡
M
定

。
，除
第
四
款
外
，
姬
以
修
菌
酖
宵
舉
科C

分
〕
爲
必
備

條
件
。■本

條
依
據

r

x學
法
」

、r

專
料
舉
校
法j

，
1

K
大
擧
及
專

 

科
學
校
敎
師
分
爲
四
級
。

規
定
大
學
、
獨
亞
學
院
敎
師
應
具
有
學
術
著
作
芘
國
內
外
知
名

 

學
術
刊
物
發
表
或
經
出
版
公
開
發
行
，
池
經
敎
宵
部
審
喪
其
著

 

作
合
格
者
，
始
得
升
等
，
以
提
高
大
學
敎

II
尜
K

，
唯
爲
兼
顧

 

專
科
學
校
赦
師
及
特
殊
擧
科
(
如

體

宵

、
智

樂

、
美

術

、
建
築

 

等

〕
敎
師
之
逸
審
，
特
列
第

ni

項
規
运
此
類
敎
師
得
以
作
品
成

 

就
證
明
代
持
學
術
著
作
逄
_

。



大
學
、
獨
立
學
院
及
專
科
學
校
激

M

審
迕
辦
法
由
敎
宵
部
分
 

別
定
之
。
 

一 

大

學

、
獨
立
學
院
敎
師S

任
惠
科
學
校
，
或

專

科

學

校

敎

邮|

 

W
任
大
學
、
獨
立
學
院
時
，
均
應
依
有
蹦
法
規
箫
新
送
審
。

第
十
五
條
助
敎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；
：
 

i

 
、
大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畢
業
，
成
緻
換
良
者
。

二
、
三
年
僩
專
科
擧
校
畢
業
，
脅
從
$
與
所
習
學
科
有
關
之
硏
究
 

H

作

、
®
門
職
業
成
職
務
二
年
以
上
；
或
二
年
制
、
五
年
制
寒
 

.
科
擧
校
畢
業
，
I t
從
事
與
所
f f
擧
科
有
丽
之
硏
究H

作

、
惠
門
 

職
業
或
職
務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鱖
礙
良=

第
十
六
條
爾
師
應
具
葙
左
列
寶
格
之
一
：

一
、
 
在
硏
究
院
、
所
硏
究
，
得
有
顿
士
學
位
l̂
H -
N
等
舉
歴
證
遒
 

，
成
攒
渙
良
者
。

二

、
 
大
學
成
獨
立
學
院
畢
業
，
曾
任
助
敎
擔
任
協
助
敎
學
或
硏
究
 

之
X
作
ffl
本
以
上
 >
 成
鑕
優
设
t
並
葙
琳
n

-s
作
#

。

三

、
 
人
學
或
獨
立
學
院
牮
業
，
&
從
事
與
所
谔
學
科
有
關
之
硏
究
 

工
作
、
專

n

職
業
或
職
務
六
诹
以
上
，
成
績
傕
毖
，
池
相
馮
門

、
大
學
、
瀨
立
學
院
與
¥
科I

&
校
敎
師
赍
格
審
查
旣
有
分
別
，
故

|

列
第
四
項
、
第
艽
項
，
规
定
審
赉
辦
法
應
分
別
訂
定
，
及
彼
此
 

轉
任
時
應
意
新
送
審
。

本
條
規
定
助
敎
應
具
之
資
格

j
並
分
別
訂
明
各
頻
¥
科
擧
校
畢
業
生
 

擔
f
f
i助
救
應
具
之
經
醑
，
以
兼
顧
肋
敎
素
質
及
專
科
學
校
轉
f t :
肋
詉
 

之
需
要
。

本

條

規

定

講

師

均

應

具

大

學

、
鄉

立

學

院

以

上

維

業

之

學

歷

。
所

具

|

經
歴
以
敎
學
年
資
爲
主
，
硏
究

J:
作
或
專
門
職
業C

務
〕之
年
資
應

j

-

較
長
(
以
下
二
條
同
}
。 

一

因
各m

學
僩
不
了
學
位
洛
稱
不
同
，
所
稱r

g

等
舉
歷
證
铿j

係
一■*

m

其
入
學
程
度
、
修
業
年
服
及
課
靼
內
容
予
以
認
定
其
與
我
國
學
位j  

之
相
常
等
級
。c

如
荷
駙
戴
爾
德
工
科
大
學
水
利
硏
究
所
、
徳

國

歌|

 

德
脊
樂
院
、
瑞
士
佛
立
堡
大
學
硏
究
所
、
英
阈
格
林
斯
卑h

技
學
院
一

一！



著
作
者

等
敕
畢
業

绽
業
獠
書
均
規
同
具
有
我
國
碩
士
學
位
〕
。

規
定
勒
敵
升
等
爲
講
飾
，
瘭
具
*
大
學
或
猶
立
學
烷
畢
業
資
格
並
尨

 

»
锻
f

捣
鑛
澉
學
或
硏
究
丁
：作
者
爲
攒
，
奴
提
高
_
铷
素
質

P

第

十

七

條

II
救
拨
應
具
有
迮
列
資
格
之I

 :

1

 r

具
*
博
士
學
位
或
其
糊
等
學
歷
證
害
，
成
康
俵
良
*
並
有
專

門
著
#
者

。

二

、
 
a
有
硕
士
學
&
琪
其
同
等
學
歷
K
赛

1
曾
從
事
與
所
爾
學
科

 

有
關
之
硏
究
工
作

 >
 專
門
職
業
或
職
務

is
年
以
上
，
成
繚
级
斑

 

，
並
有
專
門
薪
作
商
。
 

.

三

、
 
曾
任
_
鄱
三
年
以
上
，
成
縝
優
良
，
並
有
專
^
著
作
舂
。

第
十
A
條

澉

—

具

—

列
i

之

f

 :

W

曾
任
蹋
敎
授
三
年
以
上*

成
績
礙
良
，
並
有
重
■
之
著
作
者

^

規
定
副
敎
授
豳
具
之
資
格

本
條
規
定
歉
授
膜
具
之
資
格

、
||
有
傅
士
學
位
成
其
同
等
學
歷
證
書
，
曾
從
事
與
所
脔
學
科
 

有
關
之
硏
究
工
作
、
堪
門
職
業
或
職
務
四
年
以
上
*
有
創
怍
、 

成
發

M

，
拓
學
術
上
有
重
要
貢
獻
或
著
作
者
。

.

w g 蒙•胸 1



第
丨
九
條
未
具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畢
業
學

M

,
而
在
學
術
上
有
特
殊
 

爲
使
在
學
術

h
有
特
殊
贫
獻
，
而
朱
具
專
科
以

h

學
校
罨
黹
無
法
依j

赏
獻
，
經
敎
育
部
學
*
辨
讖
委
黄
會
委
錢
二
分
之
！
以
上
之
出
席
 

條
增
歷
而
取
得
大
專
任
敎
寶
格
者
，
亦
得
貢
獻
其
所
具
專
提
*
以

作

|-

及
出
席
委
员
四
分
之
三
以
上
之
決
譏
通
過
，
得
任
大
學
或
專
科
學
 

育

人

^

:
，

特

琢

列

木

條

，
以
資
.適

應

C

 

|

 

校
敎
師
。
 

I

I
 I.
 
:■
 •
 -■
 

r
 

■■
 
■■

-•
 ■
 

-

-
-
-

 

r
 

I
.
 
I
 

L-
 
.
 
.
 

C
 

.

.
—
h
i
 

I
 

—

-

-
-

-
.
 .
.

 .
.
I.
.

.

.

.

.
I
 I
—
 
■
 ■
 

I—

-
^
-
!
.

 
.

.

.—

.

—

 
-
1y
 
-
-
-
-
.

-

,

—

.——
I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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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

第
二
十
條
偏
遄
成
特
殊
地
跖
之
學
校
校
畏
、
敎
師
之
寶
格
及
專
業
 

爲
顧
及
偏
遠
或
特
殊
地
捏
之
學
校
校
長
、
敎
師
、
及
鄭
楽
科
到
、
特
 

s
t

s

、
技
術
科
四
、
特
殊
科o

n

敎
師
及
稀
少
性
料
技
人

M

之
寶
格
.

殊
科
倚
師
赍
、
秫
少
性
科
技
人
錢
之
羅
致
不
鉍
，
特
列
本
條
，
俾

A

|

 

，
由
敎
宵
部
宽
之
。
 

弾
性

’
以

適

應

實

際

需

要

，。

 

j

本
條
规
定
學
校
職
員
之
任
用
赞
格
，

W

耍
點
及
粉
神
右
四
：

S

M
妃
學
校
職
贷
中
之
抶
術
人
迓
適
用r

找
術
人
負
任
用
條
例
」
之
 

規
定
，
得
免
經
學
校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，
以
利
學
校
羅
致
所
需
技
術

⑵
除
技
術
人

M

、
主
計
人

M

、
人
事
人

a

外

，
典
他
堪
任
職
技
均
應
 

經
學
校
f r
政
人

M

考
試
及
格
，
成
在
高
铧
考
試
增
列
適
於
學
校
行|

 

政
耑
兕
之
類
科
，
以
符
憲
泼
S -
試
用
人
之
粘
神
，

.LL

便
於
與
行
政|

 

機
關
行
政
人
貝
互
梠
蜱
任
，
以
蝣
通
人
壤
管
逍
，
解
決
學
校

m

A

j  

升
遝
問
題
。
 

I

笫
二
十
一
條
舉
校
職

员
之
f£
用
寶
格
，
除
技
術
人
貝
、
主
計
人
員
 

、
人
事
人
員
分
別
適
用
各
該
有
關
法
律
之
規
定
外
，
應
經
學
校
行
 

政
人
錢
考
試
及
格
，
或
經
高
怜
考
試
相
當
_
科
考
試
及
格
。

本
條
倜
施
行
前
*
已
遴
用
之
學
校
猓
任
職
負
，
除
已
依
法
取
 

得
任

i

恪
转
外
，
應
參
加
銓
定
資
格
游
試
*
銓
定
其
資
格
，5一
 

B

砍
规
定
梭
定
邂
用
資
格
者
，
得
繼
績
擔
任
原
職
。

舉
校
行
政
人

M

薄
試
規
則
及
銓
定
資
格
考
試
瓣
法
，
出
考
試
 

院

，
行
政
院
會

N

定
之=



I

⑻
學
校
行
政
人
員
考
試
訂
爲
寶
格
考
魷
，
由
敎

S

規
用
人
辑
求

，

I

I

 

按
學
校
行
政
性
質
分

S

級

、
類

科

，
_

考

邈

機

關

舉

辦

特

種

|

一

 

I

 

考
試
。
考
試
放
榜
後
，
出
警
部
將
考
試
及
格
人
員
名
册
分
逸
各v

■ - ■；一

一

 

級
學
校
遇
缺
選
用
*
以
棘
遒
校
長
用
人
權
"

|

 3

在
本
條
例
施
行
前

B

到
職
之
现
任
職
員
已
依
照
規
定
核
定
之
資
格

，.1

 

j

 

艄
續
有
效
。
惟
尙
未
經
梭
定
或
轉
任
其
他
擧
校
機
關
伍
職
*

，
以

，

I

 

銓
矩
資
格
考
試
銓
定
其
資
格
。
本
條
例
施
行
後
，
未
經
考
試
及
格

一

人

爷

S

任
用
。
 

一

_

_

_

_

_

_
_̂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.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_

一
 

_

_

_

__

_

_

__
_
_
_
_
_
_
i

l

l

_

_

_

_I_

 !

_

 j
 

S

.
第
二
十
二
條
祉
會
敎
育
機
構
專
業
人
鸩
及
學
術
研
究
機
構
硏
究
人
一
撤
會
敎
脔
機
構
與
學
術
硏
究
機
櫛
之
専
業
工
作
與一

般
行
政h

作

不

i

負
之
璐
任
資
格
，
依
其
職
務
等
鈒
，
準
用
各
級
學
校
数
師
之
規
定
一
同
，
須
炅

r
s
業
知
能
」
與

r

專
業
精
神
」
*
不
易
由
#
試
途

徑

獲.1

.
 

一
得
所
需
人
才
，
故
列
本
條
例
，
規
宠
此
類
人
員
之
任
用
資
格*

依
其
一

前
项
：概
櫛1

般
行
政
人
員
之
任
用
寶
格

，

，

另

依
公
務
人
員
與|

職
務
等
級
準
用
各
級
學
校
敎
師
之
規
定
，
以
刹
羅
致
所
證
專
才
，
此

|

關
法
規
之
規
定

p
 

I

頊
規
定
與
目
前
淸
况
符
合
。
 

i  

-
 

t

;

 
-
n
-
-
-
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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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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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一
章
任
用
程
陟

笫
二

h

H
絛
國
民
小
學
校
畏
任
用
程
掙
如
左
：

 

I

本
條
依
據r

阈
斑
敎
育
法j

第
九
條
及
現
祝
，
规
定
阈
民
小
學
校
畏
一
 

一 

一
、
縣
/,''\
市

〕
立
國
尻
小
擧
校
畏
由
縣
(
市

)
政
府
遴
選
合
格
人
‘
任
用
程
序
。



M
%
報
諕
省
政
府
核
I f t i
後
任
用
之
。

二
、
 
直
帱
市
立
國
民
小
學
校
長
由
市
敎
育
局
遴
選
合
格
人
與
報
請
 

市
政
府
茌
用
之
。

三

、
 
國
立
實
驗
國
民
小
學
校
長
，
由
敎
育
部
任
用
之
。

闽

、
W

鲰
校
、
院
及
設
有
敎
育
院
、
系
之
大
學
所
設
附
靥
围
尻
小
 

舉
校
長
，
由
各
該
校
院
畏
就
各
該
校
院
繳
師
中
»
聘
合
格
人
貝
 

兼
任
之
*
並
報
請
主
赞
激

W

行
政
機
丽
#
案

。

第
二
十

瓯
條
中
等
學
校
校
畏
住
用
程

&
如
左
：

■ i

、
縣

(
市

〕
立
國
民
中
舉
校
畏
，
由
省
敎
宵
艇
澳
遝
食
格
人
员

報
請
猶
政
府
核
准
後
任
用
之
。

二

、
 
省
立
高
級
中
等
孿
校
校
提
，
响
«
赦
育
廳
遴
選
合
格
人
员
報
 

誦
霜
政
府
住
用
之=

三

、

 

市
立
中
等
學
校
校
長
，
由
市
敎
宵
局
遴
選
合
格
人

M

報
 

誚
市
政
府
核
准
後
任
用
之=

四

、
 
阈

U
中
等
學
校
校
畏
由
敎
宵
部
任
用
之

b

五

、
 
師
範
大
學
、
師
範
學
院
及
說
有
敎
宵
院
、
果
之
大
舉
所
設
附
 

屈
中
等
擧
校
校
長
，
由
务
該
校
院
長
就
各
骸
校
(
院

)
敎
師
中
 

遴
聰
4P
格
人
魏
澉
芘
之
，
並
報
謫
主
管
敎
宵
行
政
機
關
備
案
。

一
本
條
依
據r

國
：

g

戤
育
法
」
第
九
條
，
「
离
級
中
舉
法J

第

九

條

，

一
「職
業
學
校
法

j

第
十
條
及
稞
祝
，
規
宠
中
等
舉
校
校
長
任
用
程
序



■
第
，二
十
芷
條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校
畏
任
用
_
&
如
左
：
 

I

本
條
依
據

r5

學
校
法j

第

六

條r

大
學
法j

第

九

條

養

蠢

 

一 

一
、
省
1C

B
立
大
學
校
長
、
獨

立

學

齧

長

、
專

科

學

校

校

長

一

以

上

學

校

校

提

罱

程

序

。

一 

、
由

省c

市

 

>

 貧
府
幾
選
合
格
人
員
，
提

i f
敎
育
部
聘
任
"
 

I

 ̂

i

 

二

、
國
立
大
舉
校
長
'
獨
立
學
院
院
長
、
專
科
學
校
校
畏
，
議

I

宵
部
遴
選
合
格
人
員
騁
任
。
 

|

第
二
十
六

镍

蠢

f

*
.■
任
用
粝
摩
如
左
：
 

|

本
樣
搛
各
級
雜
校
法
規
定
敎
師
之
勝
住
權
資
0

I

 

敎

W
行
政
機
關
派
任
。
 

一

|

 

- - >
 

0
 

|

I

 

三

、
專
科
學
校
教&

S

科
主
任
提
誚
校
丧
瑭
任
。
 

I

 

j

 

网

、
大
學
及
獨
立
學

S

學

系

、K

究
所
澈
師
*
由

系

義

、
所

|

 

,

|

 

長
會
商
除

f

講

校

畏

聰

任

=

 

厂

_
_
_

_
_
 i
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_

_
_
_
_
_

 

_
_

-
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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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 

1
_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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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_
 

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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丨
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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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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■
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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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
 

!

 

:
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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.
 

■
 

j
 

I
 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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„

一

m
二

十

七

條

國

锔

中

、
小
學
校
長
之
遴
選
，
除
敗
法
皲
任
者
外
，

~

近
年
來
地
方
敎
育
行
政
機
關
任
用
國
民
中
小
學
校
長
、
敎
職
負
，
以

!

 

.

一
 

應
就
合
格
人
員
以
公
卵
方
式
概
選
之
。
 

一
公
搠
方
式
甄
選
進
用
，
對
端
正
潋
育
風
氣
，
頗
有
裨
益
。

一

 

_ 

■
 

■

)

中
等
嗶
校

数
颇

，
餘
^

^

外
 > 亦

饲

。 

一

i ^ t M * ^ i < w » r M i r n



二
 

o

I
笫
二
十
八
條
舉
梭
職
员
之
任
用
程
序
，
除
主
計
人

K

、
人

礤

人

貝
_
各
級
學
校
職
風
侬
本
條
例
第
二
十
一
條
既
須
經
考
試
以
取
得
資
格
，

|

 

分
別
依
各
該#

關
法
律
規
定
辦
理
外
，€

校
提
就
合
格
人
負
中
任j

故
其
任
用
得
山
校
長
就
考
試
合
格
人

A

中
任
用
*
以
維
持
校
丧
人
市
 

|

 

用

，
蚯
報
主
管
敎
宵
行
政
機
酿
核
備
。
 

.
權

，
符<

c

各
級
學
校
法
之
規
定
。

J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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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
二

十

九

條

社

會

激

1?
機
構
專
槊
人
負
、
學
術
硏
究
機
榔
硏
究
人
一
本
條
參
照
规
况
規
定
趾
會
救
宵
專
業
人
貝
f

硏
究
人
M
之
任
用
程

|

 

员

，
由
各
該
筲
嚴
興
選
合
格
人

A

，
報
！S

主
朁
敎

W

行

政

機
_

核
U

序

。

池
後
聛
任
"
 

^

-

-
.-!
 
1■
■
-

 r
l-
 
-
I
I
 

^
—
 
-

-
1-
-•-
• I-
I ■■■
 

.
1 ■
 —
 ■
 
-
 

I 
■
 

i
 1■
■- 
-
 

-
1
—

—

I 

-
-

.
 
-
-

-
-
-—

'
---

第
l;,::.
h

條
學
校
敎
師
經
任
用
後
，
應
依
左
列
糨
淨
，
報
請
審
杏
其
 

本
條
參
照

m

行

中

小

學敎
®
登

m3
及
大
專
敎
課
資
格
審
齑
等
辦
法
，

I

 

寶
格
：
 

规
定
各
級
學
校
敎
師
資
格
送
審
程
序
0

I

 

一

 
、
國
斑
中
、
小
舉
激
師
應
送
凼
服
務
學
校
報
請
該
管
縣c

市

)

II

 

政

府

轉

報

昝敎
宵

廳
»
査

。

I

-:
、
萵
級
中
等
舉
校
敎
師
應
送
山
服
務
學
校
轉
報
省
敎
宵
継
蕃
丧

I

 

,

三

、
直
幡
市
所
觸
公
私
*
中

、
小
學
敎
師
應
逸
曲
服
潞
學
校
轉
_

■HI
教
育
局
繁
态*

I

 

H

、
飿
範
校
院
，
設
有
敎
育
院
、
尕
之
大
學
附
®
中

、
小
學及

一
:

 ̂

立
屮
等
學
校
激
師
*
應
销
虫
服
務
學
校
樹
轉
所
在
地
阪
之
省
广



市
}
敎
育
廯
(局
)審
盡
”

 

„

五

、
f

以
上
學
校
敎
—

送
由
服
務
學
校
轉
報
敎
育
部
審
查
。

敎
_
喪

格

審査
'
登

記

辦

法

由敎
育

部

定

之

。

r

第
四

単
住
用

K

襴
 

一

„ 

 ̂

j

 

 ̂

1
-:- 

j

j
 

1
]
 

I

第

三

十j

•
條

具

%

左?!!■
情
亊
之

一

者

*
不

得爲

敎
育

人

戤
r
其

Q
 |

本
條
赛
照
「
公
■務
人
員
任
用
法J

規
定
敎
宵
人
煲
之
消
榭
爾
條
件

住
用
者
，
應
報
請
主
瞥
敎
育
行
政
機
關
核
准
後
予
以
解
聘
或
免
職i

 
。

}

:

 

,"

i

、
曾
犯
內
澉
、
外
患
罪
，
經
判
決
^
^
成
通
辑
有
案
尚
未
結
案|

#

。
 

' 

|

二

、
 
曾
服
公
務
，
因
赏
汚
猜
職
經
判
決

f

成
鲰
輯
有
襄
尚
未
結|

案
者
。

-
 

一

三
、
 
慠
法
停
l b

f
f
i用

，
或
受
休
職
處
分
淘
未
期
滿
，
或
因
案
停

.ih
一

職

務

，
其

原

因®
米

濟

滅

者

。

四

、
 褫
奪
公
櫳
尙
未
復
權
者
。

五

、
 
受
_

r&
產
之
赏
倍
尙
未
撤
銷
者
。

六

、
 
經
醫
師
證
明
渐
糖
神
病
者
。

七

、
 
行
爲
不
檢
有
損
師
遒*

經
有
豳
機
關
査
證
屬
宵
者
。



第
三
十
二
條
各
級
學
校
校
長
不
得
任
用
其
配
偶
或
三
親
等
以
内
血
一
本
條
參
照
「
公
務
人
錢
伍
用
法
」
有
關
迴
避
任
用
之
規
定
，
规
定
棱
 

親

、
姻
親
爲
木
校
職
員
成
命
與
其
具
有
各
_
親
屬
關
係
之
敎
師
兼
；

-M
任
用
職
負
及
敎
師
兼
任
行
政
職
潞
應
行
迴
避
之
範
園
，
惟
以
國
M

 

任
行
政
霸
務
。
徂
其
接
任
校
長
前
B
在
職
者
，
厫
於
經
管
財
務
之
■
中
舉
以
上
學
校
激
®
爲
聰
期
猢
，
爲
澉
覷
聘
期
，
特
加
但
書
。

職
務
*
應
調
盤
其
職
務
成H

作
；
M
於
葙
任
期
之
職
務
，
得
績
住
 

至
任
期
屆
滿
。
 

-

n 

1

笫
H
十

二

條

有
_
疾
不
能
任
窜
，
成
皙
服
公
務
交
代
未
滴
者
，
不
 

本
條
規
定
任
用
爲
敎
荇
人
员
之
限
制
。
 

'

得
任
用
爲
敎
育
人
员
，
B
屆
應
即
過
派
年
齡
者
，
不
得
任
用
爲
瑰
 

|

fr:
敎
苻
人
员
。

厂；__
_

_
_
_

_
_

_
_
_
_
_
■_
-_
_
_
_

_
■_
_
 

I
_
_
_
_
_

_
_
._
_

_
I
 _

_

 
I
 
_
I
 _
 
_| .1

第
三
卜
四
條
瑯
任
激
宵
人

a

，
除
法
令
另
有
規
定
外
4
不

得

夜

外

-
本
條
限
制
敎
商
人
員
兼
職
兼
課
，
以
重
專
業
精
神=

■兼
課
或
澉
職
。

「

d 

_

 _

 

!
 i
 :
 
i
 
i

 

—

 

i

 n

 -i[
E—
I

t——
-1
!

 

!
 

1■ I
 I
 

:
 
i
:

|

第
工
七
五
條
第
3
0
二
條
之
炖
定
，
於
祉
會
敎
宵
機
構
、
_
術
硏
 

本
條
规
定
第
一f|

十
二
條
之
規
定
，
於
社
敎
及
學
術
硏
究
1
提
準
泔
之
 

究
機
構
首
畏
準
用
之
。
 

，
俾
將
來
執
行
時
有
所
侬
攄
U

_ 

第

五

寧

.住
 

期

|

第
三
十
六
條
各
級
學
校
校
贷
及
¥
科
以
上
學
校
學
術
性
行
政
人
R

 

木
條
砍
據
咨
鈒
學
校
法
，
规
定
咨
鈒
學
校
校
提
及
琳
枓
以
上
學
校
學



m
\ 宛 四  
； 之 十  
! 。 絛

: 舉 
1 校 
1 激 

職 
员 
之 
職

! 務
f 等 
| 級 

表
1 ，
1 由 

敎
： J-T
! 部 

會 
同
m

■ 敍 
部

第r -/\
章

附

剐

,,■ ■ 圓

第1 *t

或 十  
_ 九
m  w  

m
民.
小
學：
敎
m
之.
派
住

不
探
任
期
m
9

得
商
m

第
重 H  
大 十  

敎 事 八  
師 放 條  
在 #
.聘 經 學  
約 主 校  
有 管 在  
效 赦 聰  
期 背 約  
間 行 有  
内 政 效  
， 檄 期  
非 構 間  
有 核 內  
正 准  ， 
當 者 除  
事 外 敎  
由 ， 8
， 不 違  
不 得 反  
得 解 聘  
辭 璁 約

〇 囟

第
禮 爲 三 
_  一 十  
二 中 次 七  
年 等 爲 條
D 1—"

校 年 專  
敎 ， 科 
師 以 以  
之 後 上  
聘 續 學  
期 聘 校  
， ， 敎 
初 每 師  

丨 聘 次 之  
爲 均 聰  
一 爲 期  
年 二 、
， 年 初  
以 。 m  
後 爲 
歲 一
聘 筇

每 續
次 聘

均
操
任
期
%

k
辦
法
由
敎
奇
部
定
之
0

丨 本 
. 條 
1 規 
丨_ . 定 
1 訂 
i 定， 
» 敎 
1 職 
i 員 
丨 職
! m
1 等
■■ , m

表
之

! 檣 
， 袁 
| 機 
| . 關

1

■■

本
條
依
m
—t
m
民，
歉Liir'

法- 
1_

k
定
國
闰
小
學
敎
m
爲
派
任
〇

i
J：

當 本
班 條
曲規

定
， m
以 校  
安 及  
定 敎  
學 師  
校 之  
人 解  
事 聰
° m

聰

m
具

m
X
舉

成

■ 正

學 本  
校 條  
人 參  
事 酌  
〇 g 

前 
惝 
祝

k

規
定
各
級
m
校
敎
師
之 1 
聘 i 
期 1

k
 ̂ 安

足
•

範 術  
阐 性  
， 行
均 政
於 人
施 員
行 ，
細 均
則 應
+ 採
規住
定 期
〇 制

0
其
細
節
及
學
術
性
行
政
人
员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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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
法

院

議

案

？

文
 
t
 

i

ill
5

I

M

t

fJ
5 1
^

總

第

一

五

五

九

號

.政
府
提
案
第
四
六
三

赏
由

：

.行

，政

德谨

請

.專

議

「

教

師

法

草

當

」
■

#

受
文
者
：
立
發
烷
」
 

: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副
本
收
受
者
：

敎

窗
部
本
院
人
事
行
政
局
_ _ 

 ̂

■ 

. 

,

'_

、

*
,
.

 

, 

.

主
旨
：
函
送

r

敎
師
法j

讓

，
請

：査
照
審
譏
/
、

：：
 .，.

，
.

.

 

.

'

說

畴

：.

r

敎
W

部
藤
以
近
年
來
我
國
政
經
發
展
快
速
，
政
府
對
^
宵
方
断
投
寶
不

f

.加

-
躺
至
八
十i

年
十
月
已
布
綮
私
■.&

摩
校
西
、n

一
九
 

,

,
、

九

所

4
專

任敎
師

人

數

連

十

萬

八:>
六

九

.
1
.
人

/
但
尚
乏
完

#'
之

法

制

。
茲
4
^
立
敎
師

專

業

制

度

-
爰
經
參
照
相
_

法
令
規

®

. 

>

-
.
-
.
■■■
-
■
.-

 V ;:、
.；-.

 

■■.■.-
 
/

■'
■:
:
'-
''
..
 

...
 

■ 

- 

■

-

號

審

齡

慕

敎

育

鬵

之

雲

r

繁

「

敎
1

裊

靈̂
轉
立
法
院
審
震
院
”

.

.

 
.

-
 

-
1
 

■
 
)
 

I
 

,

案
經
撋
本
(

A

t
.:::
年

六

月

三n
本
院
第
二

I

B

次

會

譏

讓

：T

通

過

？
送
！
一
立
法
院
審
讖
"

j .
-

.

. 

n
!
、

檢
附
敎
緬
法
麵
及
總
說
明一:

份
”

.■■
:

 

:.,.

.
■
:.

■
.
 

.
'
 院 

V

長

.
：：
連

I 

•

立
法
院
第
二
屆
第
會
期
第
四
十
次
倉
案
關
係
文
害

赛

報二



、 

教
.
.

@

法
萆
壤
總

説

明
. 

■

近
年
來
因
國
內
政
治
安
定
、經
濟
繁
滎

f
i政
府
對
教

W

之
般
資
日
趨
增
加

*

截
至
民
國

 

八
十
一
年
十
月
二
十
日
止
 >
已
有
公
私
立
譽
校
四
、
-
九
九
所
，專
任
教
師
人
數
二

o

八
、

 

六
九

T
人
"
有
關
教

®

之
任
用
、
遐
休
 ' 

撫
_
等
雖
已
.有
袪
揮

规

定
*
但
其
他
有
關
櫂
利
鞔

務
事
項
.，或
以
行
政
命
令
規
定
‘或
尚
無
任
何
法
.令
規
範

f

或
_比
照
公
務
人

M

規
定
辦
理
" 

蕋
於
尊
師

a

道
向
為
我

(1
®

良

谔

統
美
德
-
為
.明
定
教
師
櫂
利
籤
發
，.保
障
教
鯆
生
活
*
以
 

適
■廳
數
師
■之
.
¥
業
特
性
1
要
.、
#
使
各

级

.學
校
教
齠
均
.能
於
芫
善
之
鐦
度
下
專
心
致
志
挺
事

 

教
^
^
作

-
進
商
提
升
國
民
素
質
/
愛
擬
具
教
師
法
萆
案
：
本
萆
齦
共
五
十

::::
艤

’
其
重
點
 

如
次
：
-

 

. 

,
.
.
_
 

. 

'

!
、本
法
制
定
之
宗
旨
，在
明

.

定
教
師
權
利
義
務
*保
障
教
緬
生
活
9

 
(

.¥
.粟

第

一

筷

}

■
.
二

、._
定
本
法

2.
適
用
對
象
為
公
立
及
已
立

骧

之
私
立
擧
校
專
任
教
翮
。.
(
草
樂
第
三
條
 

.

}

 

'

 

.

.

.

.

.

.
 

. 

-

三

、

 規
定
高
級
中
等
.以下
學

®

#
師
資
格
之
取
得
採
撿
定
制
"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蹄
採
審
 

■

'

定—

"
一

草

m

第
四
條
至
第
六
條
)

四
. 

、
明
定
等

缀

學
.较

教
師
之
任
用

一

 
«

猓
腭
任

:6
1-',聽
任
分
初
聰
及
續
聘
，
均
由
，教
師

評
審
委
員
曾
負
質
審
遙

T

::
早

S

第.七
條
〕

■ 

、



五
、
 
規
定
高

级

中
等
以
•下
學
校
教
師
之
腭
任
資
格
及
寶
習
赦
師
初
聘
期

潙

，
未
取
得
教

®

.
證
嘗
者
，其
延
長
初
聰
以
二
次
為
限

❶

(萆
粟
第
八
條
)

■

六
、
 
明
定
教
師
聽
任
期
限
-

M
對
專
科

队

上
■
校
，•
副
教
攬
以
上
教

®

在
教
學
研
究
上
有
傑

 

迅
貢
獻
，經
教
師
評
審
委

员

會

f
體
委

M
三
分
之
二
黎

査

邋
過
後
，
得
不
受
.聽期
規

_定
之
限
制
？
(草
案
第
九
條
)

，

.
1:
、
明
定
教
：師
解
，聰

、
停

騁

、
不

獷

聘

及

不

得

騁

«

為
.教
'師

之

條

件

^
並
規
.
^

数

師

2

)1

■

si
' 
#

聘
、
/!
.不

鑛

賙

_

報
M

主

管

教

育

行

政

機
|1
«.:
准

^
(
_
草

.滎

.第

十

一

、條

}

八

'
*
定

教

涵

非

.因

«

人
因
素
學
校
.無

法

繼

_

膘
..任
時
二
.
.
#
校
减
主
管
教

黃

行

政

機

關

廳

■
先
輔
繅

S

調

.;
介

騁

或

予

J a
s

遣

./
 
(

革
齪
屬
十
二
條

)..

■

_

九

、明
定
教
師
之
基
沐
義
務
-
及
_
縛
或
管
敦
擧
生
之
0
法
由
教

W

部
定
之
。

U

M

裏

m

;
 

-

 

•
•
、

」■.
.■
•
 

...
 

.
;-
.
 

十
一

.:...

倏

〕

■

,

.

十

、規
定
教
師
德
給
分
本
捧

 '
年
、功

德

與

加

給

-1.:
1|
:
為

級

中

等

以

下

學

校

教

師

之

本

«
 

以
學
經
歷
敍
定
俸
給
，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之
本
倖
獄

繦
别

■、
及
學
經
歴
敘
定
-
年
功
 

.
俸

依

■

亂
'晉
.

级

-
加

绐

則

分

為

職

^

加

給

.、
專
業

加
給
及
地
域
加
，

给
一
!一
種
，。
教
師
俸

 

給
一
經
敘
定
，非

侬

a

效
評

I I
結

果
不
得
習
鈒
.
"

::
早
案
第
十

i

條
及
第
十
六
條

5

 

十
一
、
規
定
教
獅
在
職
期
間

,■■■

匿

進

修

研

..究

.與_
其
教
擧
有
關
之
知
能
•

.
所
諝

费

甩
樽
由
政
府
 

'
或
學

«■
補
助

-

..(草
鑲
第
+

t

條
及
第
十
八
碟
〕 

■



「 

-

I

n

十
二
、
規
定
各
鈒
學
校
教
麵
之
教
學
 < 輔
導
、
研
究
及
服
務
.等
鑛
效
應
由
教
師
評
審

骤

員
龠
 

予

a

評
覺
，

a

效
評
量
分
年
終

w

f

i

及
.專
案
評
量
二
楹
，教

®

M

效
評

S

S

亂
法
楝
 

.
定
之
、

::
早
案
銷
十
九
條
至
第
二
十

1

二
條

y

 

.

十
三
、
規
定
教
師
得
依
本
，法
級
成
專
黹
圓

*■
1其

' m

立
得
以
金

®

、省

.
(市
.)滅

- s
c

市

3

 

為
範
圍
、
並
厩

侬

人

R

II
ii
法
規
定
向
該

«■
主

«

機
_
 

®

請
許
可
、
立
灤

V

 (草
察
 

'

.

m

二
十
趵
條
至
第
二
十
六
‘條
〕. 

.'.

十

明

.建
立
數
獅
權
益
.糾
紛
申
訴
制
度
，規
龙
教
師
對
主
管
教
育
-行
政
機

闘

或
學
校
有

键

其
 

、 

1

. A

之
措
施
，.認
為
有

S

法
或
不
當

s

a

s

l

其
囉
益
者
-
得
提
出
申
訴
_/若
教
師
不
 

■
申
訴

t
r

不
服
申
訴
決
定
者
。得
援
其
性
質
依
法
譴
或
#
濟
。

::
早
靈
第
±
十
七
■條 

■

至
第
.
二十九條.

}
■
_,

 
"

,

.

.

 

十

五

'
規

定

拿
_

學
.敕

教

》
.及

兼

任

教

師

之

資

格

撿

定

與

-*
定
依
.
*
法
之
規
.定

_

遡

.°
(
草
 

.

m

第

三

十

條

.
)

.

_
 

.
 

'

 

.
 

:
.
.
.
、



"m w w

^

_
_
_
_
_

 

:
 

~
~
~

—

■ 
—

 
：
「
¥
, 

T
"

說
 

『

. 

.明
 

j

i
 

i
一 

第
一
則

.

-

^

^
——

—
1

—

.

.

.

.

.

.
—

.

.

.

.

.
 

- 

I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
.
 

.
 

.
1

一 

0

本
法
以
明
定
教
師
權
利
^

T

e!
, 

一 

_

 

障
教
師
生
活
為
宗
旨
。 

.

一 

. 

■ 

. 

|

二
 

^
"
^

E

s

e f l
檢

£ |
與

審
 

S

 

賢
格
檢

s l5
s

i
?
T

S
®

i
i
i

* ls
i
i
l

 

■M

,讓

、俸

給

、進

修

、

ffi
效
評

S

. |

依
本
法
之
規
定
，退
体
，、撫

if
、*
s

、保
險
依
有
|

,

、專
業

f
f
lfi
、申
訴
等
悉
依
本
法

.
I

®

法
摔
之
.規

定

，本

法

未

.a
定
者
適
甩
其
他
法
律
之

|

 

之

織

定

.
。
.
..
.
■
 

.

=

規

定

。
：

&
師

之

逼

休

k

t f
k

遣
及
保

i

 

.

 

■

險

杨

.有
闢
法
律
之
規
定
>
'
 
.

.
|

.
本
法
未
，
辑

定

事

項

=適

用

其

他

有

「

闘

法
律
之
規
定
。 

_
_
_
_

_

H

0

 

本
.法

於

公
fi:.
及

已
5:
栗

之

私
S :
學
■

™T
M i
:£i
l
$i
â

之

®
ffl
對

S 1

校
專
任
教
師
適
用

_

之



第
二
單
.

«
格
檢
定
與
審
定

0

四條

数

師

5 S
格
之
取
得
分
撿
定
及
審
定

 

二

種

，窩

级

中
等
以
下

S
校
教

筛

,

.

.
採
檢
定
.制

f'J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 

.
採
 i

制

.
〇

 

.

.

.

明
定
教
師
賢
格

収
得
方
式
及
其
適
甩
範

S

p

五
條
：
离
緹
中
等

m

T .
學
校
教
麵
資
洛
檢
 

I

 

定

_

法

」
嵌

靡

育

人

員
f
f
i用
條
例

 

i

 

之
規
定
。

規
定
高

级
中
等
以
下
學
杈
教
師
資
格
撿
定
瓣
法
 

教
黃
人
員
任
用
磔
例
之
規
定

a

 

.

I

第

K

¥
枓
以
上

i i
校
数
®

資
格
蕃
定
_
 

法

，
依
_敦
育
.人
員
任
用
條
例
之
規

 

定

〇

 

'

規
窟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S
烙

«
.
定

辦

法

，
苽

教

1
1

人
員
任
用
籐
例
之
規
定
。

■

第
三
覃
_
任

t

 
條
.
教
傭
之
聘
任
分
初
騁
及

1
®

聘

.
®
 

_
■
教
師
#
審
■

!

■#
»
齋
通

®
後
提
 

.II
校

長

賻

任

之

。
教

師

.评
審

委
M
 

徵
之
.設

置

*

法
；

*
.
敦
實
部
定
之
■

:s

定
教
師
||任
方
式
與
程
序
。

.明
定
教
師
評
審

费
員
曹
之
設
置
辦
法
，凼
教
裔
 

部
定
之
。



1
第

八

條

M

級
中
等
以
下
擧
校
教
師
之
初
腭
 

«

具
有
實
習
教
師
證
書

莸

教
師
證

害
者
為
限

t
缵
騁
以
具
有
教

p

證
 

書
者
為
限
。

實
習
教
師
初

B

期
®

，末

収
得
教
 

師
證
耱
者
；

s

lfe
師
評
審
槃
員
#
 

蓰
幾
通

a
後

得

延

長

初

聘

，其
延

長
初
聘
與
二
次
為
限

C

規
定
高

级

中
等
，以
下
學
校
教
師
聘
任
資
格
及
米
取
得
一

 

教

緬

證

書

者

*

其
延
長
初
聘
以
二
次
為
限
。 

一

第九
磔教

p«
聘
任
期
限
，初
騁
為
一
年
丨
 

. 

纖

騁

第

.一
次
為
一
年
.
，
以

後

纊

腭

. 

每
次
為
二
年
；

绩
聘
一
二
次
以
上

R 

務
成
續
歷

岛

者

.
經
教
師

If
審
委
 

貴
曾

審

脔

通

遜

後

4
【
級
中
等
以

 

下
舉
校
教
師
聘
期
每
次
為
一
一
|
年

，

. 

專
科
以
上
學
松
教
師
聘

M

每
次
以
 

不
超
適
五
年
為
限
。
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副
教
授
以
上
教
師
 

■
在
教
_
研
弗
上
有
深
出
貢
獻

」
S
 

..教

師
评
審

委

員

曾

金
BS
委
员
三
分
. 

之

M

審
淼
激
過
且
報
經
教

W

部
備

 

丧
.者

/
其

騁

期

不

受

前

' 
項
規
定
之

丄

一

 
、第

r
®

規
定
教
師
騁
任
期
限
。 

一 

二

、第

n

頊
規
定
¥
科
以
上
學
校

i
i

教
授
以

K

教
®
 一 

在
教
學
研
究

i :
有
傑
出
貢
獻
苕
，不
受
第

一

項|

 

之
規
定
隈
制
 

o
 

一



' 

I

 
?

 

._
_
_
_
_

j
第
十
.
條
各

繊

學
校
教
師
聘
任
_
題
 

冒
部
定
之

°,
;

A

規
定
騁
任
程
序
、各

级
學
校

n

約

基

本

要

項

之

教
«,,.
 

聘
任
準
則
，由
教
冒
部
定
之
。

. 

I

第

條

教

®
聘
，任
後
除
有
左
列
各
款
之

1

 

哲
外
，不
得
解
聘
腭
或
不
_
 

嗯

：
' 

:

f

鳋

犯

内

亂
、外
患

P

*經
判
刖

_

確
定
或
邋
■
有
案
舜
未
結
栗
者

:
一1
_
■
服

公

務

-H

貪

汚

潛
«
經
判

 

■ 
_

確

定

或
m

緝
有
槩
尚
未
結
索

，
三

侬

法
停
止
任
羯
.或
受
体
職
處
 

.

.
分
尚

.

未

期

滿

，或
因
案
停
止
職
 

鸛

，其
原
因
尚
未
消
滅
者
。

M

褫
奪
公
_

崗

朱
I I
權

者

。. 

.

.
反
受
.禁

治
産
之
1:
&

.

尚
未
撒
銷

 

.

.

.
§
.
0

九
—行

為

不

檢

有

損

.師

道

/
經

有|1
 

-
_

■
機
關
齋
證

S

實
者
。

規
定
不
得
騁
任
為
教
師
及
解
聰
.
、停

SI
或
不
鑛

g

之一
 

f£
件

，.以
®
if
教
®
之
工

炸
|1
。
5

對

經

合

格

^
®

 

證
明
有
糙
神
病
者
，亦
規
定
其
可
辦
理
退
体
或
資

遗

i

3以
照
顧
其
離
職
後
的
也
活
'
 

一



t

經
合
格

i
s

師
l i
明
有
精
裨
病
者
 

凡
a

學

不

力

、有
具
證
事
霣
或
遠

 

反
聘
約
情

®
重

大

，
S

教
師
評
 

審
委
員

t

決
議
不
能
繼
續
適
任

_ 
f

.

有
前
項
第
一
款
至
第

p

款

情

形

者

，_ 

■ 
>不
捋
聘
任
為

a

w

。其

B

聘
任
 

者

，除
有
第

t

款
情
形
荇
飲
規
定

 

辦

理

退

体

或

資

遣

外

，1:
報
請
主

 

管
教
窗
行
政
饌

i s
核
&
後

，予
以
 

解

聘

、停
聘
或
不

缵

聘

i

 
:

1

二

鯈

..西

.条

、
所

、
科

.、
組

、
課

程

調

整

 

或

擧

校

減

班

、俸

辦

、解

散

時

，

學
崔
或
主
當
教
晉
行
政

観

關
，對
仍
 

.

願
繼
續
任
教
且
有
其
.他
適
當

K

作
 

可
以
調
任
之
会
格
教
師
.

K

S

先
 

f l
導
避
調
或
介
_
 -
現
職

H

作
不

明
定
教
師
非
因
個
人

B

素

，學
校
無
法
繼
續
睸
任
時

一

，
擧

校

或

主

啻

教

育

行

政

.機s

〗y

輔

導
S

諷

、
介|

 

聰
及

数

師
得
予
資
*
之

情

事

。 

1

九



適
任
或
現
鷉
已
無

H

作
又
無
其
他
 

連

萏

:[:
,作

可

以

諧

任

者

或

經

公

立

第

十

 ̂ m

m , ■ H , 二 、 有'‘教 

不 利 之 ：不 生 除 遨 左 師  

得 益 機 得 及 法 ，守 列 享  

強 。：@ 假 其 律 隞 基 有  

迫 ， 借 家 另 & 本 本  

學 ' 以 權 _ . 庭 有 規 鞔 法  

生 ： i f 力 / 資 規 定 翳 所  

信 永 ■ 斜 定 。 : 定 .  

■ : 身 利 者 .  ■ 

某 或 用 嚴 外  ’利| 

種 ® 職 . 守 ， ，

宗 |  | 人 務 秘 ■ 對 '  並 

教 之 1 : .密 學  」 負 

<:■

第

章 -

服

M

核 作 g  
， 者 院  

後  5 ' 違 

予 镪 明  M  S I !  

資 主 . i ff i  i f f 魏

, ' m  m

與 小

行 能  

政 勝  

■ 機 : 任  

關 工

、 r 規
中 
/也

、 . .  教 

/  師

.  ̂ 、 之 

基 
本

m

> *

或
還
背
憲
法
*
本
精
神
之
政
治

j

 

主

_
張

.

'

 

一



五
_不

每
»
害

學

生

.受
敎
擢

益

—..............—— : ……. : w

十

五

… 條

m

>

m

' - —  

疋 刖 六 ，

^  m  i s
〇 第 導  

六 或 .

■ 款 管  

之 教  

. 辦 學  

法 生  

*  〇■"

教
二 yy
m

. 部 .

_「■inffi--ip- i.̂ iii M—»■■■■■■_ ,■ i i~n~'ll

及 加 定 歴 學 以 高 給 教  

地 給 俸 敘 ..校 學 級 三 齓  

域 分 级 定 教 經 中 勸 捧  

加 為 。 _ 悸 師 S 等 。 給 _ 

給 職  级 之 敘 獄  分 

三 . 務 本 定 T  .本 

種 加  年 捧 . 俸 學  捧 

。. 給 功 以 | 级 校

> #  $ k  年 

專 ，a 别 專 倾  功 

/ 檠  .及 科 之  霞  

加 敛 學 以 本  及 

給 紋 經 上 傳 . 加

第

.五
單 -

修

給.

重 應 …教 

砍 由 師  

第 ：教 ®  

二 師 ’反 

十、評 前  

二 審 餒  k  ,.委 規

P i  ;iL 

規 會 之  

定 按 赣

..處 情 v .務 

理 節 者  

, 輕 ，

. ， ，. 規

另 定  

. : 双 _i辜 

丨去給 

律 種

： 定 類

之 及

。 核

' 丨 . .敘

. 標 
. _

. - k
. 明

疋

' . 教

, 齠 

' 之 

• 棒

給..

議 規 .  

處 . 定 _ 

〇 教

h

違

反

W I

. :! m

■ - 規  
.舍

■

‘. 義.

m

■
依

規

、 定 
m

予

'■ K k



■— 一.— — 一  1  

1

九

條

第

t
輕: .

織

效
fi?
r

麗

.

-

. . 第  

十

八

' . 綠

:— … :— ，— ■… W  

T¥*"̂T'lT

' . ，匕 

條

六

镟

教

m

之

以

法

5
定

之

S 研 各  

員 . 究 级  

會 及 學  

評 服 校  

蘯 務 . . 敦  

之 等 師  

… 之  

廳 教  

由 學  

敦 、 

篩 輔  

評 導

審 '

■

或 教 :

服 師

鏺 在

镇 1巍

校 進

補 修

助 費

之 用

. 得

' f±I 

政  

府

其 修 4  

辦 研 缀  

法 究 學  

由 與 校  

教 其 教  

冒 教 . 師  

部 舉 在  

定 有 職  

之 i l 期

. 能 ■

. . . , 進

第

八
寧

鱗

修

1

萍 教  

量 . 師  

不 俸  

得 紿
n r  4 t W

级 ■ 

〇 定  

後

m
•^1 "

m

效

由 等 為  

教 績 期  

師 效 各  

評 評 级  

審 最 學  

委 ， 校  

員 更 教  

曾 ■ 師  

辦 客 之  

理 斷 教  

。 發 學  

.IE 、

▲規 導

疋 、

绩 研

效 究
6平

k  k .

. . m 務

校 為

補 鼓

m m

之 教

。 師

進

修

.；. k

/E

p/f

s

費

. 用

T̂f

政

，府

. 或  

: ― 學 :

其 師 為  

辦 在 充  

法 職 實  

由 期 教  

教 間 師  

育 ， 專  

部 i 茱 

定 進 鉬  

之 蟥 能  

〇 研 .> 

究 提  

與 . 萬  

其 教  

教 擧  

學 品  

有 質  

闘、  

知 規

rite Xt,

― 一 . 羞 ―

級 明

V

数

師

俸

. 給

敘

此

後

#

§

、 m

效

評

鼉

不

W

：
：

: -
:

二

十

燦

教
師
之
續
效
諍
量
，分

年

終

評

暈

i
規
定
纈
敫
評
簸
之
種
類

及

專

業

評

量

二

激

.： 

j

'~-

-

■ f

年
終
評
量
>
_
搽
於
每
學
年
年
終
一

 

.

评
S

教
師
當
學
年
住
#
十

u

個

|

 
■



月
期
間
之
績
效
。任
職
不
滿
一
 

年
而
已

:M
六
個
瓦
者
~

s

予
缁

 

放
評
量

專
椠
評
!!
■
-
偽

於

教

師

苟

待

殊

 

功
績
或
靈
大
過
失
時
辦
璦
之
。

1

二
十
一
條
..教
師
瓿
效
評

a

fl
興
莕
分
別
：
 

:
 

給
?
獎

金

、晉

级
或
年
功
俸
之
獎
 

驗

。

_
.

_____

I

|第
二

f

:::
饈

教

師

M

效

評
S

不
«
.
者

*
■
分
別

 

给
f

贸
原
悸
級

\
縮
短
聘
期
、停
 

:
腮

、
，解
腭
之
憨
處
或
不
矛
續
聘
0_ 

I

第
二
十
三

蝾

教
師
之
績
效
評
量
.另
以
法
律
定

明
定
頜
效
評

:1
優
異
者
之
獎
騰
方
式

規
定
教
師
之

缱

效
評
量
3以
法
律
規
定

第
八
.寧

摩

業

圆

體

h

四

磔

教

if
為
樹
立
教
師
風
範
、研
究
教
 

育

辟

鑑

、調
解
教
裔
封
^

、維
齡
 

.

敦
師

S

益

、增

酿

教
師
福
利
，得

.為
雒
諧
教
師
權
益
、增
進
教
師
福
利
，規
定
得
 

依
本
法
*
教
師

M

成

¥

*

画
si
G

.
 

i
:致
師
齋
業
團
膜
之
設
立
>

M
砍
人
屁
願
鐙
法
規

j



依
本
法
由
教
師
組
成

専
樂
園

®

。 

，前
0
祕
師
專
滎
國
體
之
設
立
，應
 

依
人
民

l i
i£
法
》
定
肉
該
膂
主

营

 

機

關

申

請

許

可

.
、
立

案
。

'

定
辦
理

I

二
__十

五

艤

教

師

專

業
[1
體

之

目

的

事

業

主

腎

 

|

 

機

饌

，在
中
央
為
教

W

部

-
?£
省

 

一 

(芾
〕為
省
(市
)教
冒
廳
(局
 

1

 

}

、
~
在

■

 C
5

為

縣

C

 S

政

r

 

:
 

■

 

「 

.

府

〇

 

?

規
定
教
師
專
樂

S

E

之
S

的
.事
業
主
管
機
闊

第

十
六
籐
教
娜
專
梁
圃
瞍
之
設
立
，得
以
金
 

.

國

，

、

省

(
*
i

a

縣

C
市
)
為
一

S

 

f第九單申

S

十
七
滕
教

师

對
主
管
教
窗
行
政
機
闋
或
學

 

校
葙
闊
其
傾
人
之
措
施
 >認
為

M
 

法
或
不
當
敦
撗
寄
其
權
茲
者
.，得
 

.
向
詼
管
教
師
申
訴
評
謹
蘩
灵
龠
提

現
定
教
師
專
業

题

隞
之
設
立

莼

Ilf

為
充
分

«
障
教
師
櫂
益
.

辍
定
教
師
得
提
起
申
訴
之
一
 

條
件
及

S

理
_
訴

之

澪

位

0 

|



〜 第
"ITT

级軍 
學.事

兼杈

教螯
師察
之學
資校
祕 it
檢倾
定及
與各

第
十

寧

m
則

S

第

* 籐

救 他 或 者 教  
濟 保 依 ， 鋪 
。 障 訴 得 不  

法 願 按 願  
律 法 其 申  
等 或 性 訴  
有 行 質 或  

… 腿 政 依 不  
規 訴 法 服  
定 訟 提 辭  
， 法 ® 讓  
諝 或 訴 決  

: 求 其 訟 定

A
條

部 申 議 教 市 級 上 教  
之 訴 準 師 ^ 中 學 師  
規 案 M 申 設 等 校 申  
定 件 t 訴 置 以 於 訴  
* 決 由 諍 之 下 敦 評  
理 定 教 議 。 擧 育 議  
。 之 冒 蘩  校 部 委  

鼷 部 員  分 設 ft 
理 定 會  省 置 眘  
， 之組  S 之 在  
依 。 織 。 ， W  
.教 及 直 在 科  
w  評 轄 高 M

4i94
申
訴
〇

:定規 
, 定 
依軍 
本警 
法學 
之稅
m m
定師 
辦及 
理 」兼

教
師

.資
格
檢
Ml

.W

讅不 
求蹶  

: 救 申  
濟訴  

: ' o 或
」 ■ ""3C : ' 小
' . m

々  ‘訴 
; ' Z

m
件

- ； k
按
其

' 性 
質

■ —— ■* . . …  ̂■ 
* , T  了

。 明 之 第  
. 定 設 一  

第 置 項
二 。. M ;
填 定
S 各 
^  級

m  校 
。之 . 敦  
現， 師 
定 申 
由 訴 
教 評

部 饔• | J  J  K7 9 *

風■ 興
之 會

—

一 

H



審

定

，依
本
法
之
規
定
辦
理

嚴
三
十

1

條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
t由
教

著

部

定

之

I

規
定
本
法
施
行
由
教
育
部
.定之

一
第
竺
十
二
條
本
法
施
行

H

期

f
由
行
政
院
以
命
 

.
 

令
定

之

〇
：

 

.

®

本
法

渉

及
教
師
櫂
茲
甚
多
為
配
合
有
闊
法
律
及
一

m

定
之
訂
定
及
修
正
，愛
明
定
其
施
行
日
期
，

S

行|

 

政
_

以

命

令

定

之

。
 

I



正本

教育部

10048
； 臺北市中正區重慶南路1段124號

觉 文 者 ：司法院秘書長
發文曰期：中華民國101年2月16曰 

發文字號：臺人（二）字第1010024940竑 

速 別 ：最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 件 ：附件1 : 80年5月9 日台〔8 0 )研字第22560號函送行政院有關教師法草索暨總說明 

、附件2 : 81年1月21曰行政院審議教鈽法草索苐2次審查會議紀錄、附件3 : 8丨年 

裝 2月14日本部 r教師法草索諮詢小組j 第22次會議紀錄、附件4 : 68年12月3 1日台

( 6 8 )人字第40980號函送行政院有關教育人員任用條例草案及總說明、附件5 : 
臺灣省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貝遴用辦法

主 旨 ：謹再提供原教師法第14條第1項第6款 「行為不檢有損師道， 

經有關機關查證屬實」 （現為第7款 ）研議過程之相關資料 

如 說 明 ，請 查 照 。

?丁 說 明 ，

— 、本部101年 1月9日臺人（二 ）字第丨010002511號 函 ，諒 達 。
; ■

二 、茲因年代久遠，部分檔案資料已不可考，爰就該款研議過 

程現有資料提供如下：

(一）80年5月9 日 台 （8 0 ) 研字第22560號函送行政院有關教師 

法草案暨總說明，草案第17條明定教師解聘、停聘 '不 

； 續聘之條件（附件1 ) 。 .

〔二）81年1月2 1日行政院審議教師法草案第2次審查會議紀錄 

略 以 ：草案第17條 條 文 ，請本部參酌教育人員任用條例 

第31條 規 定 ，修正後再議（附件2 ) 。

〔三）81.年2月1 4日本部「教師法草案諮詢小組」第22次會議紀 

録 略 以 ：第17條同意遵照行政院審查意見，參酌教育人 

員任用條例第31條 規 定 （附件3 ) 。

檔 號： 

保存年限：

函

地 址 ：1.0051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跣 
傳 真 ：（02)23976946
聯絡人：姚佩芬 
電 話 ：（02)77366139



(四） 68年12月3 1日 台 （6 8 ) 人字第40980號函送行政院有關教 

育人員任用條例草案及總說明，草案第35條係參照公務 

員任用法，規定教育人員之消極任用條件，其中第1款至 

第6款為公務員任用法之規定，第7款及第8款係參照省市 

現行教職員遴用辦法之規定並酌予修正（附件4 ) 。

(五） 臺灣省政府54年3月4 日府教人字第15183號 令 公 布 之 「臺 

灣省省縣市立各級學校教職員遴用辦法」第54條規定略 

以 ，有 「行為不檢或有不良嗜好者」不得任為各級學校 

教 職 員 ，在職期間發生者，應報請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核 

准後解聛或免職（附件5 ) 。p:::d 啊

正 本 ：司法院秘書長
副 本 ：本部法规會、人事處、教 研 會 （均含附件）

釕 頁 共 2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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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

中
華
民
國
八
十
年
五
月

教師法

案
教
育
部



教
師
法
草
案
總

説

明
.

近

年

來

因

國

内

政

治

安

定

、
經

濟

繁

滎

以

及

政

府

對

教

肓

之

投

資

曰

趨

增

加

-
截
至
民
菌
七
十
九

 

年

八

月

底

止

7
已

有

公

私

立

學

校

四

、

一

八

四

所

^
專

任

教

師

人

數

一

九

顶

、
二

九

六

人

。
有
爛
教
師

 

之

任

用

、
退

休

、
撫

卹

等

雖

已

有

法

律

規

定

，
但

其

他

有

開

權

利

義

務

事

項

-
或

以

行

政

命

令

規

定

，
 

或

尚

無

任

何

法

令

規

範

，
或

比

照

公

務

人

員

規

定

辨

理

，
因

缺

乏

完

善

之

整

體

設

計

，
以
致
教
師
之
槿

 

利

義

務

、
專

業

體

系

迄

未

建

立

。
為

雒

護

教

肓

專

業

尊

嚴

，
明

確

親

定

教

師

權

利

義

務

、
保
障
教
師
生

 

活

，
迅

速

制

定

教

師

法

，
以

建

立

軍

、
公

、
教

分

途

之

管

理

制

度

、
適

應

教

師

之

專

業

特

性

需

要

，
俾

 

使

洛

級

皋

校

教

師

均

能

於

完

善

之

制

度

下

專

心

致

志

從

事

教

育

工

作

-
進

而

提

升

國

民

素

質

，
至
屬
需

民
國
七
十
六
年
十
二
月

 >
 教
肓
部
為
期
儘
速
完
成
教
師
法
之
制
定
，
成

立

f

教
師
法
研
究
專
案
小

 

组
」
-
前
後
經
十
餘
吠
會
議
，
於
民
國
七
十
七
年
五
月
提
出
草
案
初
稿
。
嗣

為

集

思

廣

復

成

立

「
教

 

師
法
諮
詢
委
員
會j

並

公

布T

教
師
法
萆
案
」
初

稿

全

文

，
分

九

次

於

台

灣

東

、
南

、
中

、
北
各
地
舉

辦

座

談

會

>
廣

泛

遨

請

學

者

專

家

、
芪

意

代

表

、
各
級
學
校
教
師
與
教
育
行
.政
人
員
共

五

三

六

人

參

與

-

座

談

-
會
中
發
言
者
多
達
有
二
\二
五
人
。
另
為
使
本
法
更
為
周
延
、
可

行

-
教
育
部
犄
針
對
涉
及
其
他
一



?

微

1
禮

貴

之

條

文

，
遨

請

有

關

部

、
廳

、
局
代
表
舉
行
三
次
協
商
會
議
以
取
得
共
識
9
該
諮
詢
委
員
會

 

傧

照

各

方

意

見

，
前
後
共
苍
開
二
十
次
會
議

 >
 草
案
初
稿
並
經
多
次
修
正
始
告
定
案
。
.教
師
法
(
草
案
)
 

全
文
計
十
一
章
-凡
西
十
西
條
該
草
案
重
點
列
述
於
后
：

一
、
 

確
定
教
師
為
教
肓
專
業
人
員

依
據
我
國
現
行
有
關
法
律

M
定

-
公
私
立
各
級
學
极
教
師
身
分
既
不
明
確
，
亦

不

統

一

。
為
確
定

 

教
師
之
專
業
身
分
與
地
位
，
於
本
法
第
一
章

内
，
明
定
教
師
法
適
用
於
公
私
立
各
級
學
校
之
專
任

 

教

師

，
並
確
定
教
師
之
權
利
.義

務

將

教

師

人

事

制

度

酋

「
文
官
」
制

度

中

分

離

出

來

"
與

『
文

 

官

 

j

 
制

度

並

行

。
 

、

.

二

、
 

建
立
中
小
學
教
師
資
袼
檢
嚴
及
實

-1-
制

^ :
&

/

>

.,-
\

 

.

現

行

「
中
小
舉
教
師
登
記
及
枚
定
癖
法
」
规
定
.)■■■■
贵

囤

屯

小

擧

教

師

資

格

撿

藪

探j

先
饪
用
」
和

 

「
後
登
記
」
之

程

序

-
與
實
1 --.
訓

.緯

並

未

密

_
^
配

合

。
.
.

-:#
師
範
體
系
之
大
專
院
校
畢
業
修
滿
教
育

科

目

者

，
其
資
格
撿
1
固
無
實
昏
訓
練

n

>::.
即

把

聲

，1

體

系

雖

業

者

-
其

第

五

年

之

贸
習

課

程

"

、
 

-
^
 

.■■

亦

形

同

虚

設
J
為
社
會
大

取

所

話

病

V

 

-:

-

為
強
化
教
師
實
習
效
果
-
本
法
第
二
章

内
規
定
中
小
舉
教
師
資
格
檢

M

'
分
初
撿
與
複
撿
二
階
段
" 

初
撿
合
格
者
故
予
「實
習
教
師
證
書

J

。教
師
經
初
聘
後
服
務
一
年
以
上
實
習
成
蹟
及
格
者
取
得
馥

撿

资

袼
，
經
複
撿
合
格
後
，
發

給

「
教
師
證
書
」

j
取
得
續
聘
資
格
。

三

、
 
建
立
敦
師
聘
任
及
工
倌
保
障
制
度

依

據

現

行

「教
育
人
員
任
用
條
例
」

规

定

，
除
公
.立
國
民
小
學
教
師
之
任
用
採
「派
任
制

j
外

， 

其

1L
M
行

f

聘
任
制
」
>
為
使
公
立
國
民
小
學
教

陆
亦
得
適
用
本
法
1
早
有
本
法
保
障
之
權
利
，
擔
 

負
規
定
之
義
務
，
所
有
各

级
舉
校
教
師
之
任
用

I

律
採
「聘
任
制
」
=另
為
充
分
保
障
教
師
工
作
權
，
 

本
法
第
三
章
規
定
教
師
一
經
聘
任
後
除
园
「教
學
不
力
「
行
為
不
撿
有
具
體

孪
實
或
遠
反
聘
約
情

 

筇
重
大
，
經
教
師
評
審
委
員
會
決
議
不
能
遛
續
適
任
或
受
有
期
徒
刑
一
年
以
.上
判
決
確
定
未
獲
宣

 

告
缓
刑
者
」
外

，
不
得
解
聘
、
停
聘
或
不
繽
聘

„

 

「

四

、
 
建
立
教
師
俸

铪
，
度

俸
給
為
酬
謝
教
師
服
務

1
安
定
教
師
生
活
及
維
護
教
師
地
位
所
給
付
之
酬
勞

，
其
制
度
良
窳
不
僅

 

關
係
教
師
之
士
氣
-
對
延
用
及
留
任
優
炱
師
資
亦
為
重
要
條
件
之

I

。
為
建
立
良
好
制
度
：
本
法
 

苐
五
章
規
定
教
師
俸
給
分
本
俸
、年
功
俸
和
加
給
一
二
種
。因
教
師
不
同
於
「
公
務
人
員
」
，
既

無

「官
 

尊

」
-
又

無f

職
等
」
，
故
其
本
俸
為
配
合
各
級
學
校
特
性
，
高
級
中
#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之
本
俾
棒

 

級

以

「學
歷
」
敘

定

，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之
本
俸
以
『
職
位
」
敍
定
；
年
功

俸

則

铰

績

效

敘

定

 

倦
-鈒

^

分
為
瓜
位
加
給
、
專
業
加
給
及
地
域
加
給
三
種
。
同
時
規
定
敦
師
傳
級
受
有
保
障

j



一
經
敍
定
-
非
依
績
效
評
量
結
果
不
得
營

级
或
障

级
-
亦
不

s
ft
教
不
同
層
敬
學
校
而
予
凉
結
威

 

重

植

。

五

、
 
建
立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績
效
評
量
制
度

 

.

依
據
現
行
有
關
法
令
規
定
-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績
效

 >
 除
升
等
時
須
提
學
衞
著
作
略
具
考
核
作

 

用

外

，
無
其
他
應
受
考
核
之
規
定
，
無
法
發
揮
獎
優
汰
劣
之
作
用
"
為
鼓
勵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 

熱
心
教
學
研
究
、
提
振
士
氣
-
本
法
第
七
章

内

，
規
定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對
其
教
學
、

辅

導

' 

研
究
及
服
廣
等

绩
效
亦
得
子
以
評
量

-

其
結
果
作
為
吾
棒
、
升

等

'
進
修
及
文
付

奬

金
的
依
據
。

六

、
 
建
立
公
私
立
學
校
教
師
退
撫
離
職
給
付
制
^

T
,:

.;/

依
现
行

法

令

規

定

^
我

菌

教

師

退

体

孥

離

_

潑#.-
,探

，「
卑

資

累

積

酬

金

制

」
"
公

立

學

校

由

政

府

負

 

擔

；
私

立

學

校

由

董

事

會

負

責

，
.相

至

斯

任

時
.̂..:
^:
不

能

互

採

。
惟

教

師

作

育

人

才

，
為

國

服

務

，
 

原
#
公
私
立
學
校
之
分
。
為
.異
立
.公
.私

立

共

■
適
.用
之
退
撫
制
度
"
並
使
公
私
立
學
校
教
師

相
互
轉
住
時
年
資
互
相
採
計

-

H

S -

A -
章
規
定
發
師
退
休
、
撫
卹
及
資
遣
箄
離
職
給

衬
採
儲
金

.

.
，
「
一

, 

方

式

〃

由

教

蹄

及

其

隸

愿

棍

構

佶

月̂,
比
例
.
-
.
技

^
错
#

-

成

立

共

同

基

金

"
離皲
給

付

由

離

職

 

時
之
儲
金
管
理
欐
構
付
始
之
。

七

、
 
建

立

教
師
權
益
糾
纷
之
申
訴
和
訴
訟
制
度
'

依
據

现

行
法
令
規
定
，
公
立
學
校
教
師
與
行
政
機

M
或
學
校
發
生
權

I
糾
紛
時
，
除
有
駙
身
分
與

 

退
休
年
資
採
計
事
項
外

t
不
能
提
起
訴
願
或
行
政
訴
訟
.
若
向
原
機
構
或
上
級
擺
關
提
出
申
訴
， 

亦
時
有
未
能
獲
得
公
正
處
理
之
情
事
-
教
師
權
益
未
獲
法
律
明
確
保
障
。
為
疏
解
斟

纷

j
公
正
處

 

理
教
師
有
闇
權
益
受
到
損
害
案
件
，
本
法
第
十
章
規
定
教
師
對
教
育
行
政
梭
閱
或
學
校
有
閧
其
個

 

人
之
措
施

j .認
為
有
達
法
或
不
當
致
損
害
其
攉
益
者
，
得
提
出
申
訴
、
再

申

訴

；
若
不
服
再
申
訴

 

之
決
定
者
，
並
得
於
規
定
期
限

内
提
起
民
事
或
行
政
訴
訟
/
期
於
教
齡
，，認
其
權
益
受
損
時
：
得
有
 

訴
求
公
評
之
途
徑
，
權
益
能
獲
得
更
為
充
分
之
保
障
"



教
師
法
(草案)

條

文

説

笫
一
章
總
則

第
 

一

 

條

本

法

以

綠

護

教

育

專

業

尊

嚴

-
明
 

定
教
師
權
利
義
務
，
保
障
教
師
生

 

活
為
宗
旨
。

第
二
條
教
師
資
格
撿

蔹

、聘

饪

'服
務
、 

俸

给

、
進

修

、绩

效

評

量

、
退

休

、
 

襟

郫

、
資

遣

、
保

險

、
專

業组

織

'
 

申

訴
1

訴
訟
尊
悉
依
本
法
之
規
 

定

。

本
法

来

麗
定
事
項
-
適
用
其
他
有

 

關
法
律
之
規
定
。

第
三
條
本
法
以
公
立
及
已
.立案
之
私
立
學
 

校
專
任
教
師
適
用
之
。

宣
示
本
法
制
定
之
宗
匕

C

鸦
定
教
師
撿

I
及
聘
任
制
度
、
植
利
義
務
及
保
障

 

暨
其
他
有
關
事
項
悉
依
本
法
之
規
定
，
未
規
定
者

 

適
用
其
他
法
律
之
規
定
。

明
定
本
法
之
適
用
範

ill
為
公
立
及
已
立
案
之
私
立

 

學
校
專
任
教
師
，
包

括

：
 

“

I

、
各
級
教
育
行
政

铖
開
廣
轄
■之
公
私
立
學
校

数

 

師

V
:

二
 ' 的
政
部
所
轄
#
察
學
校
非
公
務
人
員
身
分
之

 

教

師

。

三

、
國
防
部
厨

辖

各
類
軍
事
學
校

IF
軍
人
身
分
之

 

教

師

。

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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_

___

_

_

_

__

0
,
-----

-—

- 

!

J

第
二
章
資
格
檢

M

第
 

&

 
條
教
師
資
格
之
撿
竅
分
檢
定
及
審
定
一

 

二
種
高
欲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
I

 

採
撿
定
制
；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 

採
審
定
制
。 

：

第
五
條
高

级
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之
 

撿
定
分
初
撿
及

t

撿
二
階
段
行
 

之

。
初
檢
合
袼
者
發
給
實
習
教
師

 

證

書

；
複
撿
合
格
者
發
給
教
師
證

 

書

。

第
六
條
.

高

M
中

等

以

下

學

校

教

:^
资
_

,±.
;

初
撿
應
具
有
左
列
各

■t
.r
* -
^

”

一
 
'
國

內

公

立

或
:&■
:立

幕

类

來

立

： 

.

 

大
學
校
院
或

f
奢
獻
^
^

# .

之

國

外

大

學

校
^-，
本

科
«

vs:
 

相

關

科

系

或
辅
系

章

素

者

一

.？：

二
 '
修
滿
款
育
科
目
者
；

W

-#
:.®
 

. 

及
舉
分
數
由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忮
術
及
專
槃
科
目
教
師

资
格
之
撿

定
由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四

、
兼
有
舉
校
行
政
職
務
之
教
師

明
定
教
師

资
格
撿
竅
種
頹
及
其
適
用
範
圍

規
定
高

级
中
茸
以
下
孽
校
教
師
資
格

检
定
程
序
及

 

撿
竅
合
袼
證
書
之
類
別
。

._.v
v、

.m
定
教
師
初
檢
資
格
。
.

*

教
育
科
目
及
學
分
數
暨
技
術
及
專
業
科
目
教
 

■■/-
,
:-..:
.----
師

|

格

授

權

教

育

部

定

之

。

7
+

十

第

七

條

高

級

中

荨

以

下

學

校

教

師

資

格

之

一

規

定

教

師

複

，撿
資
格

 

複

撿

，
應
具
有
左
列
各
款
資
格
：
 

i

、
取
得

赏

噌
教
師
證
書
者
。

二

、
實
習
一
年
以
上
實
習
成
績
及

 

. 

_
格

者

。

第
八
條
高
級
中
箄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檢
 

定
辨
法
由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第
九
條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賢
袼
之
審
定
 

分
初
審
及
複
審
二
階
段
，
分
別
由

 

學
校
及
教
肓
部
行
之
。

第
十
絛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應
撿
具
左
列
 

各
款
證
件
送
各
該
舉
校
教
師
評
審

 

. 
委
員
會
初
審
：

1

、畢
業
(學
位
)
證
書
、專
門
 

■
技
術
證
明
書
或
教
師
證
書
。

二

、
本
科
學
術
論
著
或
作
品
。

未
具
前
項
第
一
敖
證
件
在
皋
術
上

 

有
特
殊
成
就
者
/
得
依
第
二
款
規

 

定

辨

理

。

撿
定
辦
法
授
權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規
定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费
格
審
定
方
式
與
審
定

 

機
M

。

規
定
專
稃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資
格
初
審
應
撿
具
之
證

 

件

。

8
+



第
十
一
條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經
初
審
合
 

，：
，

 

袼

/
由

學

校

菡

請

教

育

部

複

審-

 

祓

審

合

格

者

發

給

教

師

證

書

◊ 

教

育

部

於

必

要

時

，
得
授
攉
學
校

 

辦
理
複
■審

，
複
審
合
格
後
發
給
教

 

師

證

書

D

-
 

一

第
十
二
條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资

格
審
定
辨
 

法

由

教

育

部

定

之

。

第
三
章
聘
任

第
十
三
條
教
師
之
聘
任
分
初
聘
及
續
聘
二
階
 

段
行
之
，
…

el
學

校

教

師

If
廣
要
具

 

會

審

查

通

遇

後

提

謂

.被
蒼
'等
务

 

.
之

。
教
師
評
審
委
肾
會
言
騰
史
象
.

法

由

教

育

部

定

之

：..o
?:;'.:
)a

.

第
十
四
條
高
級
中
潷
以
下
學
.

«
教

, ^
: ^
姐
^
 

以

具

有

實

習

教

師

證

.

.
嘗

.滅

_
.
瞰

嘗

 

書
者
為
限
，
續
聘
以
具
氣
於
踔

If;
 

書
者
為
限
。
.

規
定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
资
格
複
審
棍
1
為
教
育

 

部

-
必
要
時
途
得
授
權
學
校
辨
理
複
審
。

審
定
辦
法
授
權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規
定
教
師
聘
任
種
頸
與
程
序
。

「教
師
評
審
委
員
會
」
設
置
辨
法
授
權
教
育
部

 

/

定

之

。

:M
定
高
級
中
尊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聘
任
資
格
及
聘
任

+

敦
師
聘
任
期
限
，
初
聘
為
一
年
，
 

.

續
聘
笫
一
次
為
一
年
，
以
後
續
聘

 

每
次
為
二
年
-
續
聘
三

夹
以
上
服

 

務
成
績
稷
良
者
，
其
聘
期
經
教
師

 

評
審
委
員
會
通
過
後
得
不
受
二
年

 

之

M
制

。

實
習
教
師
初
聘
期
滿
-

来
取
得
數

 

師

# .
書

者

。
經
教
師
評
審
委
員
會

 

通
過
後
得
延
長
初
聘
-
但
以
二
次

第
十
五
條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之
聘
任
以
具

 

有
本
法
第

十

條
各
款
資
格
者
為

-
限
6
 

.

教
師
聘
任
期
限
-
依
照
前
條
第
二

 

項
規
定
瓣
理

D

教
師
在
學
術
上
有
特
殊
貢
獻
者

，j

 

其
聘
期
不
受
前
項
規
定
之
限
制
。

苐
十
六
條
各
級
學
校
教
師
聘
任
準
別
由
教
育

 

部

定

之

.
。

規
定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教
師
聘
飪
資
格
及
聘
任
期
 

限

-

規
定
聘
任
程
序
'
各

级
學
校
聘
約
基
本
要
項
之
教

 

師
聘
任
準
則
授
權
教
肓
部
定
之
。 

一

10



第
十
七
條
教
師
聘
任
後
除
有
左
列
各
款
之
一
 

者

不

得

解

聘

、
停
聘
或
不
續
聘
：

1

、
教

學

不

力

、
行
為
不
撿
有
具

 

體
事
實
或
違
反
聘
约
情
節
重

 

大

，
經
教
師
■評
審
委
員
會
決

 

議
不
能

M
續

適

任

者

。

二

、
 受
有
期
刑
一
年
以
上
判
決
確

 

, 

定
未
獲
宣
告
缓
刑
者
。

因

系

'
所

、
科

' 組

、
課
程
調
整
或
 

舉

校

減

班

、
停

瓣
V解
散
時
學
校
對

 

教

師

應

予

遷

調

、
介

聘
或贵
造
之
>
.

第
四
章
服
務

 

/、

.

.
 

'

_

-
0

-

第十

 <

 條
教
師
享
有
本
法
所
龙

f
喇

，
並
負

有

左

列

基

本

義

疫
:.:
..
.
.î
.
:
:
,
 
_

■

 --■.-■-
''■'
■'■
'■
■■■
■■■
■■

i

 
i

守

聘
约
規

.定
、
.％

:
〆

 

二

r
除

法

律

另

有«-.
定

者

外

.
心

.；
您

..
 

學
生
及
其
家
庭
免
撕
齋
嚴
^

 

秘

密

。
 

；'.

r..f
.
:
T

三

、
 

不
得
假
借
權
力
或
利
用
職
務

 

上

之

機

會

，
以
圖
本
身
或
他

 

人

之

利

益

=

為
保
障
教
師
之
工
作
權
-

覌
定
解
聘
'
俜
取
「、 

不
續
聘
之
條
件
。 

V

 

■
非
因
教
師
個
人
因
素
，
學
校
無
法
繼
續
子
以

 

聘
任

踌

，
規
定
學
校
負
有
予
以
遷
調
、
介
聘
 

或
資
遣
之
義
務
。

m -
定
教
飾
之
茬
本
義
務

n

+

四

"
不
得
強
迫
或
禁
止
學
生
信
仰

 

某
種
宗
教
或
政
治
主
張
。

五

'
不
得
損
軎
學
生
受
教
權
益
。

笫
十
九
條
教
師
達
反
前
條
各
款
之

一

者
應

-
S
 

教
師
評
審
委
員
舍
按
愔
節
輕
重
依

 

.

本
法
第
二
十
八
條
之
規
定
處
理

a

第
五
章
俸

给

第
二
十
條
教
師
俸
給
分

^-
俸

、年
功
俸
及
加
 

給
三
種
。

高
級
中
尊
以
下
學
校
教
師
之
本
傳

 

.以
學
歷
敘
定
傣
級
；
蓴
科
以
上
學
 

校
教
師
之
本
俸
以
職
位
敕
定
俸
 

级

'

. 

年
功
俸
以
績
效
敘
定
俸
級

q

加
給
分
為
職
位
加
給
、
專
業
加
給
 

及
地
域
加
給
三
種
-
其
標
準
另
定
 

之

"

第
二
十
一
條
教
師
俸
級
經
激
定
後
非
經
績
效
評
 

.量
不
得
晉
級
或
降
級
。

第
二
十
二
條
教
師
倬
給
表
由
教
育
部
含
同
鏠
敏
 

部
定
之
。

規
定
教
陡
，達
反
前
條
規
定
之
義
務
應
予
讓
處
時
審

 

議
之
單
位
。

規
定
俸
給
種
類
及
核
敘
標
準

明
定
教
師
俸
級
非
依
績
敫
評

1-
結
果
不
得
晉

级
式

 

陴
級
。 

.

規
定
俸
給
表
訂
定
之
機
闋

D

4-



第
二
十
一
二
條

第
六
章
進
修

各
級
學
校
教
師
在
職
期
間
，
應
進

 

. 

修
研
究
與
其
教
學
有
關
之
知
能
， 

其
辨
法
由
教
肓
部
定
之
。

第
二
十

S

條
教
師
在
職
進
修
費
用
得
由
政
府
或
 

.
 

服
務
學
校
補
助
之
。

第
七
章

if
效評

t

各
級
舉
校
教
師
之
教
學
'
補

導

、 

研
究
及
服
務
箄
應
由
教
師
評
審
委

 

員
會
評
量
之
，
其
評
量
基
冰
.華
則

.

 

由
教
育
部
定
之
。

、

第
二
十
五
條

第
二
十
六
條
教
師
之
績
效
評
量
.

V

分

年

終

.
評

遺

 

.
 

及

專

案

評

量

二

種

：
■-'.
:'̂̂■■
^

,:;
■
 

i

、
年
終
評
量
於
每

一

 #
.

終

::T-
 

時
按
乎
時
成
績
紀
錄
評
量
之
。 

二

'
專
案
評
量
於
有
特
殊
功
績
或

 

重
大
過
失
時
按
實
際
績
效
評

 

量

之

。

一
，
參

把

「
師
範
教
育
法
」
苐
十
九
條
定
之

P
 

二
 '
教
師
.
遥

修
辦
法
授
權
教
育
部
定
之
"

為
鼓
勵
教
師
逼
修
-
所
需
費
用
得
甴
政
府
或
學
按

 

補

助

。

一
、
各

级

學
校
教
師
之
教
學
、

It
導

、
研

究

、
服
 

務
等
績
效

规

定
應
予
評
量
-
為
期
公
正
，
績
 

效
評
量
應
由
教
師
評
審
委
員
會
辨
理
。

/

 r
,
.
/

二
/
^
^
應
各

级

學
校
之
特
性
-
教
師
績
效
評
量

 

■基
^
:
準
則
由
教
肓
部
定
之
-
至
評
量
實
施
要

 

.'t

滕
由
各
校

数

師
評
審
委
員
會
自
行
定
之
。

a .
t

齋
；k

評

量

之

種

類

。

1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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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二
十
七
條
教
師
績
效
評
量
優
異
者
，應
分
別
 

給
予
嘉

奬

、
奬

金

、
晉
俸
或
年
功

 

俸
及

奬

章
之
獎
勵
。

第
二
十
八
條
教
師

绩

效
評
量
不
著
者
，
廉
分
別
 

給
予
告
誡
、
留
原
俸

级

、
降
#
-
 

縮
短
聘
期
、
停

聘

、
不
續
聘
及
解

 

聘
之
懲
處
。

'第

八

章

退

休

、
撫
卹
、
資
遣
及
 

保
險
。

第
二
十
九
倏
教
輒
之
退
休
、
撫
卹
炎
資
遣
等
離
 

職

给

付
探
儲
金
方
式
：
成
立
共
同

 

基
金
支
付
。

第
三
十

.

條
教
師
離
職
給
付
儲
金
由
教
師
及
其
 

銶
屑
機
構
依
月
俸
比
例
按
月
儲
備

 

之

；
離
職
給
付
由
離
職
時
之
儲
金

 

管
理
棍
構
付
給
之
9 

教
師
之
退
休
、
捶
卹
及
資
還
辦
法

 

由
行
政
院
舍
同
考
試
院
定
之
。

衡
酌
教
師
專
業
特
性
1
要

-
規
定
.評
量
優
異
者
之

 

奬

勵
方
式
。

衡
酌
教
師
專
業
特
性
需
要
，
規
定
評
量
不
著
者
之

 

懲
處
方

5 t
。

教
師
任
用
制
度
不
同
於
公
務
人
員

-

常
有
由
公
立

 

學
校
轉
任
私
立
學
校
*
或
由
私
立
學
校
轉
任
公
立

 

學
校
之
情
形
-
為
便
於
處
理
其
離
職
給
付
問

题
丨

 

教
師
之
退
撫
資
遣
擬
採
儲
金
方
式
，
成
立
共
同
基

 

金
支
付
。 

,

 

■

一
、
 

規
定
儲
金
之
分
擔
方
式
及
離
職
給
付
機
構
。

二

、
 
規
定
退
休
、
撫
卹
及
資
遣
辨
法
虫
行
政
院
會

 

同
考
試
院
定
之
0

1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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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
三
十
九
條
教
訴
之
程
序
分
宇
訴
及
再
申
 

訴
二

级

。

教
師
不
服
中
訴
決
定
者
-
得
提
起

 

再

申

訴

。
學
校
不

M
申
新
決
定
者

 

亦

同

g

對
於
再
申
訴
決
定
除
本
法
另
有
規

 

, 

定

外

，
不
得
聲
明
不
服

D

申
訴
案
件
烴
評
讓
確
定
者
-
由
主

 

管
教
育
行
政
機
關
執
行
之
。 

申
訴
案
件
之
評
議
得
諮
詢
教
育
專

 

業

诩

體
之
意
見
。

第
四
十
條
不
服
再
申
訴
決
定
者
得
於

If
議
書

 

, 

到

逹

之
次
曰
起
三
十
天

内

依
.

起
民
事
新
訟
或
行
政
藏
轮

4
 

W

第

十

一

章

附

則

：

.、.

第

西

十

一

條

本

法

.施

行

前

教

歸

..之

';退

休

,-:\
無

 

地

：

資

遣

等

雞

職

給

.
咖

及

:£
->\-
备

*
'
 

之
師
範
校
院

-
一

般
n
k

•

校

龜

教

之
程
序
及
評
議
確
定
後
之
執
行
機

規
定
+

1

。

為
使
評
議
客
觀
1

规

定
得
諮
詢
教
育
專
業
1
 

體

意

見

。

龙
定
教
師
與
學
校
於
不
服
再
申
辨
決
走
時
得
於
期

 

贬
#
提
起
民
事
或
行
政
訴
訟
。

%

1

律
不
液
既
往
原
則

j

對
本
法
施
行
前
教
師

 

权
.己

..入

學

之

師

範

校

院

、

一

般

大

學

校

院

教

育

院

 

系
所
及
教
育
專
業
稃
目
學
分
班
舉
生
畢
(褚
)
業
 

後
之
權
益
-
明
文
予
以
保
障
。

17

+

育
院
系
所
及
教
育
專
業
科
目
學
分

 

班

學

生

畢

(結
)
業
後
之

资
袼
檢

 

裒

、
聘
任
等
依
原
有
法
令
規
定
瓣

 

.

 

.
理

D

第
四
十
二
倏
軍
事
學
校
及
警
察
學
校
教
師
之
資

 

格
檢

1

比
照
本
法

癣

理
。

具
有
現
役
軍
人
或
公
務
人
員
身
分

 

之
教
師
不
遵
用
本
法
之

覌

定
-
但
 

因
軍
訓
與
護
理
科
目
教

挚

之
需
 

要

-
得
甴
教
育
部
商
請
主
管
機
關

 

調
用
之
5

铮
任
前
項
科
目
之
資
格
 

條

件

*
由
教
育
部
以
命
令
定
之
。

第
四
十
三
條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由
教
育
部
定
之

q

第

g
l

十
四
條
本
法
施
行
曰
期
由
教
育
部
以
命
令
 

定
之
。

規
定
教
晬
具
有
其
他
身
分
時
不
得
適
用
本
法
之

舰|

 

定

。
但
因
蕈
訓
與
護
理
科
目
教
學
#
要

：
得
商
調

 

符
合
資
格
條
件
者
任
敦
。
其
資
格
倏
件
由
教
育
部

 

定

之

。

規
定
本
法
施
行
細
則
由
教
脔
部
定
之
。 

..

因
本
袪
涉
及
教
師
權
益
甚
多
，
有
_
法
律
及
規
章

 

尚
未
制
定
完
成
前
-
為
免
使
管
理
制
度
紛
亂
、
衝
 

突

：
其
施
行
曰
期
由
教
育
部
以
命
令
定
之
'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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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敎

蹄
法
草
案
諮
詢
小
組
」
第
二
十
二
次
會
議
紀
錄
 

時
間
八
十
一
年
二
月
十
四
日
下
午
六
時
卅
分
 

地

點

；
.'本

部

二

一

六

會

議

.室
：

出
席
人
員
•
.

!、
敎

師
法
草
案
諮
詢
小
組
委
員
：
…

吳
委
員
庚
'張
委
員
舂
興
、蓋
委
員
浙
生
、歐
陽
委
員
勛
(依
姓
氏
筆
劃

-
r
F
 
-
y
 
^

二
、
本
部
 

_

林
處
長
政
弘
、吳
司
長
兼
執
行
秘
書

淸

基
、.林
組
主
任
淑
貞
、李
科
長
然

堯
、楊
組
主
任
昌
裕
、黃
雯
玲
小
姐
、陳
琴
英
小
姐
、王
儀
貞
小
姐
。

請
假
人
員
：茳

委
員
群
從
、劉
委
員
源
俊
、瞿
委
員
立
鶴
、國

敎

司
、中

敎
司
 

主
持
人
：
趙
次
長
兼
召
集
人
金
祁
_ 

，紀
錄
：
林
淑
貞
 

一、主
席
致
詞
：

(略
)

11、

業
務

谭

位
報

吿

：
(略
)

三、議
題
討
論
：

案
由
。.
請
就
行
政
院

r

敎
師
法
草
案
第
二
次
審
奄
.會議
紀
錄
」
中
之
審

査

 

結
論

硏

商
所
擬
「

敎

師
法
草
案
修
正
條
文
.(二槁
)
」
是
否
妥
適
？

決

議

㈠

第
一
條
同
意
遵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修
正

爲

「本
法
以
維
護

敎

 

師
尊
嚴
，
：
：
」

。

. 

㈡

第
六
條
同
意
遵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，#
酌
師
範

敎
育
法
修
正
 

草
案
第
七
條
修
正
本
條
第
一
項
有
關
高
級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
敎
師
 

資
格
初
撿
之
條
件

V

並
將
第
二
項
有
關
「技
術
及
專
業
科
目

敎

 

師
之
檢
定
由

敎

育
部
定
之
」
乙
節
删
除
，改
於
修
正
後
之
第
卡
 

七
條
條
文
中
規
範
。故
本
條
修
正

爲

：
「高
級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 

資
格
之
初
檢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一、師範
校
院
大
學
部
畢
 

業
者
。
二、大
學
校
院

敎
育
院
系
所
畢
業
且
修
畢
規
定

敎
育
學
分
 

者
。

I
l
f

大
學
校
院
畢
業
修
滿

敎

育
學
程
者
。四、大
學
校
院
或
經
， 

敎

育
部
認
可
之
國
外
大
學
校
院
畢
業
，修
滿

敎
育
部
規
定
之

敎

 

育
學
分
者
。

㈢

第
十
條
同
意
遵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*參
酌
本
法
草
案
第
六
條
 

改

爲

資
格
要
件
。修
正
時
係
參
照
本
部
修
訂
中
之
「

敎
育
人
員
 

〜
任
用
條
例
」
有■關條
文
，除
於
本
法
中
增
列
第
九
條
以
明
訂
專



科
以
上
學
校

敎

師
之

分

級

及

其
聘
任
、升
等

，
相
互
轉
任
應
辦
理
 

資
格
審
定
'外

，
並
增
列
第
十

一

 
、
十

二

、
十
三

、十
四
、
十
五
 

條
V

以
分
別
規
範
助

敎

、
講
師

、
助

敎

授
、
副

敎
授
：、

敎
授
之
 

寶
格
。此
外
，亦
增
列
第
十
六
條
，以
使
在
學
術

.±
有
特
殊
貢
 

■
獻
者
得
延
攬
至
專
科
以
.上學
校
任

敎

，但
又

爲

免
浮
濫
•，同
時
 

'亦
規
定
%
特
殊
貢
獻
者
係
指
必
須
獲
得
國
內
> 
外
重
要
學
術
機
構
 

之
獎
勵
者
。至
於
師
資
羅
致
囷
難
之
科
目
如
藝
術
科
目
、專
業
 

科
目
等
以
及
軍
訓
、護
理
科
目

敎

師
，偏
遠
或
特
殊
地
區

敎
師
 

資
格
，則
增
列
第
十
七
條
，授
權
由

敎

育
部
定
之
，以
應
專
業
 

需
要
。上
述
增
列
條
文
之
內
容
，請
詳
閨
附
件
第
三
丨
六
頁
。 

㈣

爲

配
合
上
述
第
十
條
條
文
之
修
正
，第
十
五
條
第
一
現
删
除
「■ 

—
—

敎

師
之
聘
任
以
具
有
本
法
第
十
條
各
款
資
格
者

爲

限
。」

而
修
正

爲

r

專
科
以
上
學
校

敎

節
之
聘
任
期
限
，依
照
前
條
第
 

二
項
規
定
辦
理
。

j

第
二
項
則
維
持
原
條
文
。

㈤
弟
.十
七
條
同
意
違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，
參
酌

敎

育
人
員
任
用
 

條
例
第
三
十
一
條
規
定
予
以
修
正
，
但
另
增
列
第
六
款
，
以
使
 

敎

學
不
力
有
具
體
事
實
或
違
反
聘
約
情
節
重
大
，
經

敎

師
評
審
 

委
員
會
決
議
不
能
繼
續
適
任
之

敎

師
可
予
解
聘
、
停
聘
或
不
續
 

聘
。
本
條
修
正
後
之
條
文
請
詳
閱
附
件
第
九
丨
十
頁
。

㈥

第
十
八
條
苐
二
項

㉝

定
高
級
中
等
以
下
學
校

敎

師
負
有
學
生
「 

管

敎

」
之
義
務
，&
中

r

管

敎

j

 1,詞
，經
審
慎

硏

酌
後
，決
 

定
修
正

爲

r

行

爲

矯
正
」
以
示
明
確
故
本
條
第
二
項
修
正

爲

 

「
髙

級
屮
等
以
下
學
校

敎

師
另
負
有
對
學
生
行

爲

矯
正
之
義
務
 

，其
辦
法
由

敎

育
部
定
之
。」

㈦

同
意
遵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，配
合
第
三
條
條
文
規
定
，將
原
 

修
正
草
案

(
一

稿
)
附
則
落
四
十
二
條
第
一
項
修
正

爲

「軍
事
 

_
學
校
、警
察
學
校

敎

師
及
各
級
學

贫

兼
任

敎

師
之
賣
格
得
準
用
 

.
本
法
規
定

j

 ,
以
規
範
兼
任
教
師
•，另

爲

配
合
新
修
正
草
案

r

 

_一稿)
第
十
七
條
中
已
規
定
「軍
訓
、護
理
科
目

敎
師
之
資
格
 

由

敎

育
部
定
之
」
，因
此
，第
二
項
刪
除
「——

擔
任
前
項
科
 

目
之
賣
格
條
件
，由

敎

育
部
以
命
令
定
之
」
，以
免
重
複
。
本
條
 

修
正
後
之
條
文
，請
詳
閱
附
件
第
二
十
一
頁
。
"

同
意
遵
照
行
政
院
審

査

意
見
，配
合
第
八
條
條
文
規
定
，將
原



修
正
草
案

(
一

稿
)
附
則
第
四
十

I

條
第
一
項
修
正

爲

r

本
法
 

施
行
前
，依
規
定
取
得
中
、小
學

敎
師
合
格
證
書

尙
在
有
效
期
 

閬
者
或

H

考
入
師
範
校
院
，
一
般
大
學
校
院

敎
育
院
系
所
.、；

敎
 

育
學
程
及

敎
育
專
屬
科
目
學
分
班
學
_生
，其

敎
師
資
格
之
取
得
 

，聘
任

资

原
有
法
令
規
定
辦
理
。一
男

爲
使
上
述
該
類

敎
師
亦
 

能
享
有
本
祛
新
修
正
草
案

0
1

稿
)
第
二

> +
.條所
規
定
之
聘
 

期
不
受
二
年
限
制
之
權
利
，本
條
乃
增
訂

m >
二
款
「前
項

敎
師

.. 

■經
續
聘
三
次
以
上
，服
務
成
績
優
良
者
，其
聘
期
經

敎
師
評
審
 

委
員
會
通
過
後
得
不
受
二
年
之
限
制

J

 4以
示
公
平
。

㈨

爲

違
照
行
政
院
對
草
案
第
十
條
審

査

意
見
所
作
之
修
正
，新
修
 

正
草
案
(二
稿
)
除
第
八
條
以
前
之
條
文
條
次

舆
原
修
正
草
案
 

(
I

稿>

 1

致
外
，其
餘
自
第
九
條
以
後
之
條
文
條
次
均
有
所
、 

變
動
。由
於
行
政
院

T

次
審

査
會
議
將
自
第
二
十
條
起
開
始
審
 

査

，
爲

配
合
本
次
會
議
對
各
條
文
條
次
所
作
之
修
正
，自
第
二
 

十
條
以
後
均
另
以
括
號
標
示
其
新
條
次
，以
作
對
照
。

㈩

根
據
本
次
會
議
修
正
後
之
本
法
條
文
，請
詳
閱
附
件
第
一
丨
十
‘

1

頁
及
第
廿
一
頁
。

四、臨
、時
動
議
：■請
各
委
'員
撥
冗
出
席
行
政
院
二
月
十

'A
日
下
午
二
時
卅
分
召
開
 

之

r

敎
'師
法
草
案
第
三
次
審

査

會
議
」

。

马
散
會
：
(時
間
下
午
七
時
四
十
分
)



找

础

m

M
阳
阽

JU
作
文

7

一
橘
)

轴

f. ftl
/ i
H
-
s
i 
阼
正
條
文

.t

 一 柯
)

1J
玖
腌
邴

JfE
w
:
児

坑
三
十
二
炫

艰

枓
以
上

5
f

校
；g

g

之

w q
 

(Jl
M

m
 ,欣
阳
仙
邙

irt
u

识

炽

饨

骱

坝

C

itt
盎

，八
嗍
則
不
梵

f)()
m

 

肌
圯
之
限
制
。

捃
二
十

S

 

&
級

轵

仪
找
一
艄
任
啉

K11
 

山
飫
莆
抑
定
，之

。

m

十

JOL
熵

邶

纠

i

-H

a
校
打
飾
之
艄
 

It
以

A

冇
本

i
sirl
十
你
各

s

朋

阳

-炚
阳
的
炸

m

二 

JJ1
肌

班

&!
灿

*

.

.
教

肺

Ti:
职

術
上
柙

£
:

殊
玛

 

W

盅

*八

帅

沏
不
凭
的

识

 

________

机
圯
之
限

g

 ,______

辦
十
六

陆

各

级

取
仪

«:
脚
s

ffi
H*
)!!;
 

山
秒

费

即
你
之
*

著
：卞

弟

+

五

條

條

文

：

欹

時

保

留

：
供

单

.丨

笟

十

瘅

悚

文

定

.案
 

a

H-
蜗
*

照
栗

M

過

、遵
照
行
政
院
意
見
，配
合
厫
你
正
草
菜
窮
土
 

媒條文之眵訂除

r
;

教
師
之
聘
任

ii
 

具
有
本
法
第
+
搽
各
款

资

格
為
限

J

 

6
 

二

、
瘁
次
受
更

。

®

次
安
更

9

第
十
四
喋

-

软

師
晡
任
後
餘
有
左
列
各
欸
之

I

 

一
者
不
得
解
聘
、停
虺
或
不

I

 

聘
：

】
、按

览
内

亂
 '外
患
扉

J
^
j

判
決
碴
定
或
通

缉

有
凍
尚

未
紡
案
者
。

二

、啻
瓶
公
務
，因
貪
汚
瀆
银

雜
灼
抉
砵
定
或
通
緝
有
案

阀

未
結

桨

者

。

H

,

砍
法
停
止
任
■用

，或
受
休

顿

處
分
尚
未
期

涡

，或
因

笫
停
止
栩
務
，其
段
因

尙

 ̂

0
 

钕
刚
时

tD
tfe
咏
办
狃
列
畀
狄
之
！ 

电
.不
佴
虾

时

 '
祁
垧
构
'小
坊

驹"

 

f、

枝
印
不
力
'

P
珂
不
协
^l
A
Ia
 

啉
穴
成
拽
芪

w

w

w

mnt
大

，■ 

-扯

技

師
IT

w

sA

IIr
^
妯
不
尚
 

m
4n
迪
任
泔
*

i
r

臾
朽

JW
刑
一
卬
以
上

fi
iM
f
f
l
定
 

未极

龛

洲由

•

0 .
F
5、
W

、
料
、3

，
K1»
S
 

S

 忮
 

成
出

议
诚

班
、i

:
w

、
胂
收
卟
坩
 

汶
幻
較
邮
UI
-T.
.tn
w
'
f̂N
^
rl 

)ft
之

•

F

絮
笫
十
七
搽

烧

文
，■

缽
教
耷
部
參
酌
躲
育
人
員
任
用

饶

例
第
三
十
一
 

一
炫

规

定
，修

IE
後
再
讁
。

、迤
照
行
改
院
意
兒
棼
的
「敦
菏
人

员

任
用
條

一

 

例

J

原
第

H

十
一
涤
規
定
予
以
修
正
。 

h

 
、另
增
訂
第
六
款
，以
使
教
學
不
力
有
具
肢

j

 

實
或

误

反
騁
約
情
節
蜇
大
，經
教
師
評
晞
要
 

莨
會
決
逋
不
能
激
鑕
涵
任
之
教
師
可
予
解

1
.
_ 

、停
聘
或
不
錶
聘

=

.璨

次

變

更

6

未
浪
娀
者

<>

四
 '擗

诨

公
楢
尚
未
愎
權
者



五

、受
禁
治
鹿
之
直
告
尚
未
掀

六

、教
舉
不
力
，有

A

雔

亊
贲

或

诠

反
聘
約
惝
節
里
大

經
教
師
評
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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學

「敎育人員任用條例荜案」葙關各紱學校校長任用赀格簡明或

〜亟一.

M  一:—.

12. 31.

歷 I  — 盖
W — '

歷 及 年 .資

m 別

師m 大 學 、院 、敬 

育學院、眾

飾 專 、大學敎育專 

修科

級 任 敎 師

士

士

大

學

_ 範大學、院

敎w 學 院 、系

普 通 大 學

不 哏 學 歷

國民小學主任

m
2

霞 驗 m ■ 謅 ，顧 鐘 _ m m 位七_

國民小學主任

國民小學数帥二年，敉育行政襪關分類職位七腺等 
或相當荐任職三年

5

■民小學主任近每以 *...w. .、.

中小學敎_ 攻 幽 段 连 往 》薄& 長）

中d嘩 獅 及 嗤 1與由寧主任。戚組畏％

中 小 學 敎 呢 生 任 - '■

敎育行政機W为九 i K fe h 齒磘啟相當滹任减四年及

.中-養學.铉寧M 写座M _」;:.:._________________

敎育院糸専任燄師及屮等罐校敔師各三年以上

條款

4, 1.

4. 3.

4, a

4. ^

m m
5.

5. 3.

5. 5.

附 註

地區______

m

大

|専

士 敎育行政孩關分舣喊位八腺等或相當洁任■ 2 & I.

國兒中學校長： 6. 1.

高級中等學校主任（或組谩〕 3 6. 1.

士
敎 w 行政裱_ 分頸滅位八職磲或相當荐任脑 a R Z

[S3民中學校提 3 k %

高級中等學校主任（或組長） 6」么 I
紋育行政被關分類碱位八脈等或相;％泰任巇 5 [ 6, 3.
國民中學校喪 6 ft 3.

高赦中等學校± 汪 （戚趙丧） 7 a 3. .

限 學 m 敎育學院、彔4 任副敎授及中等荜校敎師各_年 P, a i

士 敎 W行政执鉍校行政工作 3 L  1. 所修學科與  
擬任學校性質 
相關士 敕育行政驭犖校行奴工作 ' 5 7. 2

師她大學、脘 專科以上牵校相關學科詾師 5 7. 3.

敎育學院、系 敎育行政御劍分额喊位八職等或相當探任减 5 7-3.

题民中m 校長 6 1 1

高級中等學磁芘任（m組 提 ） 7 l  3.

& 質相丨i i e 專叢扣.H敦師 ! 〇_ 7」 .

i

跫i

國民小學校長

國民中學校長

一高級中學校長

高級職業學校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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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

校

校

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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隊

碩

|與擬任舉校性贸相關e 鬲趿屮等^校校畏 

普 通 大 學 |與擬任學校性質相顧擧S 專 師

j性質相同大型企叢祿榴高趿職務

m
立

學

院

大

I 畢

j枣

大

士 |與捩任_ 校性質相磡之專門職業或喊務
rj -  . . .  - . . . . . . . . ~ ^ 一

士 .士丨

學

業

±

學

與礙任學校性蜓相闕之邀科以上學校校提

與接任學校性質栢■ 之.等料以上礓校專業科目敬授
_ _ _ _ _ _ _ _ _ _ _■  __ _ _ _ _ _ _  __ ___ —m M -：,- t. _ _ _ _ _ _ _二、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_ ■ _ _ _ _ _

相當於尊業科:._ u l 之阜祯M:究.工作

與擬任學校破玛彳bMl-；：格某科自俞敎授

相 當 於 擔 : 之 今 鄭 袒 辦 工 作 . 

敎商行等别辞 M il辟约 - 當簡•任11弱 
與擬任學院佺質^ !關€ 專 ^—^或職業

t 保大學校捉

興撾任學院性質相蹦之蛐立學况院畏 

大學狹授

院 專科學校校長'
0

9. 3.

長 畢 業 相當敎杈之學術硏究工作| 6 y. a ,

软宵行政铖咖分纈躺位十二蹓萆成相常樹任觑
1— 9. i

大 士
從華敎學或硏究工汴 7 10. i.

學 擔任敎靑行政職務 V 10. 1
校 會任大學校長 ' 0 ia 2.

大 學 獨立學院阮畏 4 10. 2.

敎授 5 I ft 3.

畢 m 相當救捏之學術妍究工作 G ia 3.

敎育行政裱關分嫋職位十二碱等或相當鲋任淑 5 10. 4

備 H 苹 衷 所 稱 大 學 均 包 括 镪 立 學 踪 。

㈡ 大擧其他阬、系所舉梁撇僱镇規定Z 啟育學科及學分者*均比煳師瞰大學、學

院 各 糸 所 畢 業 生 。 -._

註

輯

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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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Y.
■年
以
上
成
较
浚
良
者
。
 

.

蒡

四

十

f

條

雀

立

小

學

敎

員

，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T

.

i

 

師
範
學
桄
或
專
科
師
範
學
技
或
萵
級
中
學
師
範
科
或
特
別
颌
範
枓
举
業
者
。

二
髙
等
師
範
學
校
或
舊
制
酌
-範
學
校
本
科
畢
業
者〇

;
;
;

師
廠
學
院
、
師
範
大
學
或
大
學
敎
W

學
院
敎
育
學
系
華
萆
表
。

第

四

十

二

條

躅

民

學

校

敎

員

，
應
具
有
友
列
鹜
格1

\
二

：

一 

具
有
前
條
各
孰
寶
格
之I

啬

®

二
本
禅
國
民
學
校
极
任
敎
師
玆
記
或
撿
定
合
格
者
。
 

n

 一

本

t i
m

s
學
咬
科
任
敎
師
技
E

或
檢
足
合
格
者
。

第

四

十

兰

搐

幼

粑

圈

(贫

〕

主

任

-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一

 
:

一

 

幼
晚
師
範
學
校
或
師
範
學
忮
幼
稚
師
範
科
舉
篥
•
服
務
幼
晚
教
宵
一
年
以
上
著
有
成

 

M

者

。

。 

.

二

具

有

本

雜

法

第

四

」
'

條
备
秋
資
格
之j

服
務
幼
稚
敎
W

二
年
以
上
薄
有
成
_费

老

(
 

以
女
性

-^
原
同
)

。

第
四
十
四
條
幼
稚
甬

C

M
}
教

負

-
跟
具
有
左
列
赞
格
之
7
.
 

.

一 

幼
槐
師
随
學
按
或
師
跪
學
校
幼
雅
師
範
科
舉
業
者
。

二

本

衙

幼

.̂
:闽
教
饳
登
記
或
檢
定
合
格
者
。

二；
具
有
說
叫
十
二

M
科

决

葑

格

之|

服
務
幼
稚
敎w
j

i

年
以
上
者

C

U
女
性

爲

原
 

汴
)
。 

' 

第
四
十
五

锘
阈

w

^-
T r
^
齒

及

迸

士

-
酿
以
具
有
羧
師
及
護
士
規
定
贸
格
者
專
任
或
爺
任

 

〇
如
無
合
拮
譏
十
'
得
以
具
有
中
等
學
校
敎
育
程
咬
贫
受
！0
期
護
士
訓
練
或
有
二
年
以
上

.[
 

H
n *
 

o

第
g
r± :

f i f
i

l
^
^
^
:
-
^
務
A

*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一

:
 

.

一

 

M

拉
小
T

學
汶
堝
第
啬
。.

l
i

h

任
.职
a

或
柑
吋
聆
吒
取
務
一：；

年
以
上
满
。
 

-

 

第
五
章
遴
用
程
序
及
聘
期

 

i

 

第

C S
+

七
條
珥
科
以
上
綮
枚
敎
聆
員
之
難
^

^

一
觸

一 

其
科
以
上
供
校
敎
員
爲
聘
任
制*

由

校

長

聘

任

*
並
報
請
敎
商
筠
核
備
。

二

l

i

l
^

*

^

■

響

f

雜

蠢

蠢

馨

 

1

 

■

寒
四
十
八
悠
中
等
學
校
敎
臌
員
之
遂
用
秸
序
如
左
-

1
_
屮
等
學
梭
敎
員
诘
聘
任
制
，
由
校
長
遵
谓
合
格
人
员
報
誧
主
宵
敎
宵
行
政
极
關
核
定

 

後

聘

任

。

二
中
等
學
校
戰
員
爲
派
任
制

h由
校
畏
泫
遝
合
格
人
貞
報
諧
史
涔
敎

W行
政
橄

M核
定

、 

臺

g

省

政

府

公

報

五

十

四

年

春

字

第

五

十

二

期

.

後

派
任

◊

H

中
等
學
校
分
部
主
任
聘
用
程
序
-
依
照
敎
貝
之
規
定
辦
理
。
a

睬
市
立
中
等
學
校

 

分
部
主
任*

須
檢
具
箕
歴
證
件
報
由
縣
市
政
府

c

局
)
轉
報
敎
_
晓
審
査
合
格
後
始
得

 

聘

用

。

第
g

n

陡
阈
民
學
校
教
膝
員
之
遂
用
程
序
如
左
：

^
 

甞
立
小
學
及
幼
稚
固
敎
負
爲
髀
任
制~

由
校
赍
遴
選
合
格
人
玛
報
請
敎
W

魃
核
定
後
. 

聘

任

。

二

省

立

小

學

欺

员

爲
M

任

制

，
由
校
長
遴
選
合
格
人
員
報
請
敎
何
遛
核
定
後
砥
任
。
 

三

踩

c

m
)
國
民
學
校
及
幼
秕
阖
(
班
)
敎
晓
A

爲
派
任
制
-
由
縣
市
政
府
遒
選
合
格

 

人
員
派
任
，
或

由

咬

蹙

遴

選

人

貝

報

詔

解

市

玫

府

核

傾

。

省
立
師
範
學
校
^

小
學
動
貝
出
缺
時
-
匾
虛
先
就
該

S

•範
學
枚
畢
柒
生
中
擇
優
聘
補
。
 

笫

五

十

條

备

級

學

校

敎

聃

铃

更

調

軟

務

-
除
中
等
學
校
敎
提
調
兼
導
師
，者

外

-
均
須
墙
'
 

具
調
戰
人
员
誚
示
雖
報
請
主
管
敎
育
行
政
機
關
核
准
。

前
項
調
敏
人
员
i-n
原
肢
與
更
調
之
職
務
不
相
當
湛
-
並
應
檄
间
^
聘
說
汴
一
併
迗
核
。

第

M

十

一

條

專

科

以

上

學

校

敎

贯

之

喁

期

，
抜
哈
郃
湘
大
學
及
獨
立
學
院
敎
丹
塯
吒
#

遇
 

贺
行
I

程
之
規
定
。

中&

學
校
及

讲

立
小
聆
期

谗

一

學
年
：

讥
i

年
中
途
到
瞰
湃
-初
期

拢

短

m

备
狀
學
年

M

終
了
畀

!h
。

第
五
十
二
條
珥
科
以
上
學
挖
及
中
小
學
對
於
聘
約
期
限
S

滿
之
敎
A

不
十
r t

聘

热

"
嫉
昍

 

具

名

卅

敍

明

原

由

報

請

主
■?!■
教
付
一
';J

政
機
關
荫
奄
G

 

第
六
章
遴
用
之
限
制

第
五
十
王
監
务
般
學
校
新
托
教
職
呉
於
一
:::用
前
姥
拗
送
經
術
生
機
關
或
公
立
镂
療
機
樨
檢

 

表
妓
格
之
防
报
檢
S

錄

表

，
初

诳

有

I’

艰
时
锎
根
校
餌
染
痫
預
防
規
則
一
第
一
條
所
列

 

第
一

類

、
第

！
：
一颇
及
萁
他
W J

■蜕
教
舉
之
溥
染
病
者
應
不
予
忏
用
，

锘
五
十
四
晓
有
症
列

W唭
之
一
去

V
不
得

f]:
爲
谷
极
昂
校
敢
職
员

"在
顿
沏
閊
發
生
漭

>
 

除
諮
芄
款
得
陕
氓
討
洛
翁
縣
出
立

趿̂
學
饺
敎
聆
埒
詞
假
規
則
辦
服
外
-
锻
報
閛
主
奸
殽
 

w
rr
政
機
關
核
准
後
解
职
或
免
聦
：

J

 

阌
袍

刑

法
|!2
搣

確

繫

者

。

二

H

f F :
公
澈
耿
務
交
：h
不
说
苦
。

三

汀

爲

不

檢

或

有

不

说

咕

好

衮

。

闪

任

就

骀

我

較

務

满

。

五

也

有

精

神

:-N
或
电
痼
疾
不
啤
任
卞
耑〇

 

猓
蚪
以
上
學
泣
敎
M

之
解
奶
跑
報
詰
敎
诨
部
核
准
。

笫

五

十

五

疣

科

贼

市

政

府

-\
3
」
在
學
期
中
迨
踱
避
免
任
用
他
縣
|1!-
巩

仔

阕

尺

^

设

龄

五



，

，
臺

灣

宵

政

府

公

報

贫

七

四

年

海

字

第

五

h

二

期

.■-
t'i
frT
'vl
极
中
净
取
忮
敎
邾
、
教
挤
或
訓
鸽
主
任
二
年
以
上
或
初
級
中
等
學
校
敎
導
、

敎

^

戒

#

^

、
，土

任
;:-
<]-
以

上

成罚

说
皮

^-
。

「：：

3
佑
品
极
屮
等
學
校
敎
员
兼
組
M

或

導

師i

.-.:
年

以

上

成弑
優
R

者

。

第
二
十
四
链
職
樂
學
泫
咨
科
中
：仵

，
邂
分
別
馗
選
資
深
之
堪
翦
學
枓
教
員
难
任
0
 

硝
！！十
>:
裱
屮
等
學
况
分
部

:4:
吒

，
踮
拉
有
叫
性
^
±
中
等
學
校
唆
長
任
用
資
格
。
其
擔
 

f.r:
分

;;:;
.
.1::
仆
之
印
界
/
得
比
照
術
任
敎
鸹
、
訓
導
主
任
之
年
資
予
以
採
計
。

镇

H

十
六
洼
中
攻
琪
汶
各
科

敎

r i
%
分

别

具

有

部

頒

.中
等
學
抆
敎
師
登
記
及
檢
定
辦
法

 

規
记
-:上
立
記
货
栉
诚
經
桷
定
考
武
坆
格
逬
。
分

配

任

課

，
應
與
其
所
宵
舉
科
及
登
記
或

 

说
定
八

M
m:};
fJ
:
r力求
符
合
。

第
二
+
七

锘

卸
範
-
A
战

或

師

範

學

垃

务

系

科

結

鹖

生

*
在

中

等

學

汶

實

習

者

-
稱
爲
實
習

 

敎
A

 C
攻

科

舉

檢

艰

逑

-
未

具

有

激

學

經

驗

，
米
能
申
請
敎
師
登
記
而
已
在
中
等
學
俠
任
一

 

敎
n

 I
 稱

-,'T
T
^:
用
教
A

。
 

_

第if

十
八
披
饵
級
中
鄉
學
校
雏
理
敎
貝
，
應
具
有
左
列
资
格
，\
二

：

i

 

國
內
外
大
擧
護
理
蓴
修
科
或
護
理
箅
料
學
梭
舉
築
者
。

M

國
.内

外
大
學
锊
擧
院
或
醫
學
專
科
舉
校
畢
業
者
。

;
_..
鼢

士

考

試

及

格

-
並

具

有

三

年

以

上

謓

理

經

驗

者

。

四

裔

級

護

理

職

菜

學

校

畢

業

，
並

擔

任

謨

理
X
作

四

年

以

上

者=>

第
二
十
九
條
中
等
學
校

敎

務
、訓
導
兩
處
組
長
及
备
趼

镩

師
職
務
-均
應
由

敎

員
兼

 

任

。
鸹

師

並

踞

敎

授

本

班

級

之

諫

程

。
 

‘

第

三

十

腠

颌

範

學

校

地

方

敎

脊

輔

導

员

-
應

具

有

師

範
學
校

敎
员
之
寶
格
。
其
待
遇
比

 

照

師

範

學

快

敎

員

之

規

定

。

第

I

二
十f

條

H

業

職

檠

學

校

技

師

-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
 
:

一 

國

内

外

大

學

、
獨
立
學
脘
或
奪
料
學
校H

科

蓽

業

，
佾
任
技
術H

作

一

年

以

上

者

。
 

二
國

内

外
大
皁
、獨
立
喁
院
或
專
科
翠
校

H

科

肄

業

二

年~

赁
任
技
術H

作
三
年
以
上

 

者

。

i
,TT.
萵

殺

1:
業

職

業

學

校

舉

業*

曾
任
技

術H

作
因
年
U

上

成

辍

锲

良

者

，

四
耑
鈒
工
業
職
業
學
校
畢
業

 >
 酋
任
技
術
工
作j

二
年
以
上
，
並
脛
本
渴
敎
育
跷
所
璨
生

 

席
敎
背
師
箕
訓
練
換
構
調
訓
合
格
成
銳
列
爲
甲
等
者
。

前

屮

萵

初

級

工

業

撤

業

學

校

技

師

，
應

就

敎

員

名

額

內

酌

聘

。
其
待
遇
分
别
比
照
高
初
級

 

職

業

學

校

敎

員

之

規

定

。

第
三
十
二
條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事
務
主
任
-
應
具
有
敎
貝
資
格
，
如
遴
選
困
雜
-
得
以
具
有
 

左
列
赍
格
之
一
者
攒
任
：
 

.

I

 

高
級
中
等
’學

校

畢

桀

-
並
曾
任
相
當
娄
任
以
上
墩
務
六
年
U

上
者

 

:.:.
具
有
高
級
委
任
職
務
以
上
公
務
人
M

任

用

資

格

者

。

四

一

苐

H
十

三
條
屮
等
學
校
校
醫
及
護
±
之

遴

用

，
應
具
有
酱
師
或
護
士
之
規
定
寶
格
。

一
蓽
三
十

四

條

職

集

學

校

技

士

及

钗

肾

指

導

貝

：
胞
具
有
左
列
齊
格
之
r

- 

一
麻
科
以
上
學
校
牮
梁
者
。

.
二

高

級

哚

樂

學

校

璀

樂

-
並
昝
任
與
所
習
學
科
相
當
之
技
術
職
務
三
年
以
上
者
®

P
前
項
各
欲
拿
歷
遛
以
听
習
學
科
與
所
任
職
務
相
當
满
筠
限
。

第
一
二
十
五
饶
中
等
學
校
亊
務
處
备
組
組
畏
-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一

:

一

專
科
以
上
學
梭
舉
業
若
。

二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畢
業
，
並
竹
任
相
常
茹
芷
以
上
礮
務
:-:
年
以
上
者
。
 

三
初
极
中
等
學
梭
畢
業
-
並
皙
任
相
常
签
^
以
上
職
務
六
卬
以
上
者
。

四

铙

任
歷

MH

年
以
上
及
栢
當
委
任
職
殮
■〔年
以
上
奔
。

五

其

有

萵

鈒

委

任

職

以

上

公

務

人

員

任

用

黃

格

者

。

第
三
十
六
條
中
等
學
校
幹
事
及
管
理
頁
，
臘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T

'

一

 

高
級
中
等
學
校
畢
檠
者
。

二

初

极

中

等

畢

校

畢

業

-
並
曾
任
栢
當
委
E
職
務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三

曾

任

M
员
及
相
常
委
任
聆
務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四
具
有
委
任
職
公
務
人
頁
任
用
資
格
渚
。

第
三

十

七

條

職

業

學

検

導

工

之

遴

闱

-
應
具
有
與
其
所
任
敕
務
同
性
質
之
聢
業
學
校
畢
茱

 

或
同
等
學
力
竑
有
馈
練
技
術
渚
。

第

三

十

八

慷

中

等

學

被

寄

記

，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
!
_
初
級
中
等
學
校
*
業

者

。

二

曾

任

M
負
或
相
當
委
任
職
務
三
年
以
上
者
。

第
三
十
九
條
水
產
軟
業
學
桉
實
習
漁
船
有
傾
航
海
、
掄

拔

、
m
捞

、
眾
訊
等
技
術
人
員
之

 

,遴

用
賁
格
，
依
照
各
該
有
關
任
用
法
規
之
規
定
。

第
四
章
國
民
學
校
教
職
員
遴
用
資
格

笫

四

十

條

國

民

學

校

赍

撙

主

任

、
各
部
主
任
及
遒
立
小
學
敎
務
、
訓
導
主
任
-
應
具#

 

左
列
規
定
袞
格
之一

:

1

 

國
內
外
師
範
大
學
、
師
範
學
院
或
大
學
敎
育
學
院
敎
宵
學
系
渠
業
者
。

二

國

內

外

瓿

範

大

學

客

修

科

、
高
等
師
範
學
校
或
師
範
專
科
學
敁
畢
業-

过
任
敎
宵H

 

作
一
年
U
上
砹
资
後
良
者
。

三

師

範

舉

梭

普

通

師

範

科

'
特
別
師
範
科
、
幼
稚
師
範
科
、
總
育
師
範
科
'
蕤
術
鎺
範

 

科

、
音
樂
随
範
科
等
或
高
級
中
學
師
範
科
畢
業-

饨
任
國
民
學
枕
級
任
敎
員
二
年
以
上

 

成
槙
優
良
者
。

一 

四

蛮

制

師

範

本

科

畢

檠

，
曾
任
國
民
學
校
級
任
敎
員
三
年

U
上
成
績
痠
炱
渚
。
 

j

 

五
簡
易
師
範
學
授
簡
易
師
範
科
或
鄕
村
師
範
學
枕
畢
桊
，
皆

任

國

民

學

校

趿

任

敎

員



:A
年
以
上
成
錡
痠
良
奇
。
 

l
 

薛

四

十

f

條

省

立

小

學

敎

員

，
廄
具
有
左
列
實
格
之一

:
 

一 

i

 

©

範
學
技
或
苒
科
師
範
學
校
或
茼
級
中
皋
師
疏
科
或
特
別
師
範
料
畢
業
者
。

1
;

高
等
師
施
學
校
或
舊
制
卸
逾
學
枝
本
科
畢
業
者
0
 

:--
師
範
筚
眈
、
師
範
大
學
或
大
學
教
育
學
院
教
育
學
系
舉
業
者〇

 

第

四

十

二

條

阈

民

學

校

敎

員

-
應
具
有
左
列
資
格
之
一
：
 

i

 

具
有
前
條
备
款
.資
格
之
一
渚=>

.
二
本
箱
國
民
學
校
极
任

敎

師
M

記
或
檢
定
A

m
渚

。
 

一 

三
本
溜
國
民
學
校
科
任

敎

師
H

記
或
檢
定
合
格
者
。
 

|

 

第

四

士

 l

i

幼

锻

園

C

S
主

任

-
M

具
有
左
列
費
格
之

〗
，.

一 

幼
稚
師
範
學
校
或
師
範
學
校
幼
稚
師
範
科
畢
業

 >
 服
務
幼
稂
敎
育
一
年
以
上
薄
有
成

二
具
教
本
財
佐
第
四
十

j

條
备
诙
寶
格
之一

胺
務
幼
稚
敎
W

二
年
以
上
著
有
成
紹
者C

 

以
女
性
3
原
則
)

。
 

,

第
四
十
四

浇

幼
椎

闹

(
讯
〕
僉
員
*應
具

丧
左
列
黄
格
之
一
：

 

, 

i

 

齓
现
師
璐
學
梭
或
師
範
學
梭
幼
稚
師
範
科
畢
業
索
。

二
本
褡
幼
柄
園

敎

陆

兢

記

或

檢

定

合

格

者

。

:二

4

有
氣
四
十
二
H
各
汰
賣
格
之
.一

瓶

務

幼

稚

敎

胃

二

年

以

上

者

(
以

女

性

涊

原

 

則
)

。
 

. 

第四十瓦焦

陕

汝

S

谀
鏵
士

 

*

想
以
具
有
B

師
及
雎
士
規
定
策
格
者
專
任
或
兼
任

0
如
無
脅
格
恶
!:
:

捋
以
具
^

中
等
學
校
敎
育
程
度
含
受
笱
期
護
士
訓
辣
^
%
二
年
以
上

 

.

詖
:!■:
!■

作
辐
驗

新

代

爪

，
稱

.

-:%
;
吊

妞

貝

。

苐

四

十

六

眹

一

圮

^
作
浐
事
及
事
務
n

-
嗯
具
有
&
列

資

格

之一

:

I

 

-
.

二
片
任
拭

H

或

梠

4

箱

任

肢

狢

一

:.-
年

以
t

者

。
 

丨
.
 

/

 

第
i L
章
遴
用
程
序
及
聘
期
 

>

笫
四
十
七
修
郭

f l
u

i :
$
校
骰
墩

一 

專
科
以
上
甩
校
敎
員
爲
聘
任
制
，
由

校
長
聘
任
*
並
報
請
敎
有
鸱
核
備
。

二

1

贅

—

薇

鼂

議

馨

夢
i

^

l

m

运

 

一 

，i;
.
/
绦
四
十
八
條
屮
等
學
校
敎
職
员
之
迹
用
程
序
如
左
-
 

一 

i

 

屮
等
學
校
敎
良
爲
騁
任
制
，
由
校
廣
逍

31
合
格
人
負
報
誚
主
赍
敎
靑
行
政
機
關
核
定
一

 

後

牌

任

。
 

一 

.

二

中

等

學

校

臌

員

爲

派

任

制

>
由
校
長
遴
诩
合
格
人
员
報
猜
主
忮
敎
育
行
政
機
關
核
定|

, 

‘ 

臺

灣

省

政

府

公

報

五

十

四

年

春

字

第

五

十

二

期

.

後

傾

任®

=
一
中
等
學
校
分
部
主
任
聘
用
程
序
-
依
照
敎
員
之
規
定
辨
琚
。
但
踩
市
立
中
等
學
校

 

分
部
主
任
須

檢

具

寶

歴

證

件

報

由

縣

市

政

府

c

局
)
轉
報
教
W

挺
密
杳
f

後
姶
得

 

聘
？

第
四
十
九
條
國
民
祭
梭
敎
聆
員
之
逡
用
程
序
如
左
：

t

 

昝
立
小
學
及
幼
稚
園
敎
M

爲

聘

任

制

—
由
校
長
遴
選
合
格
人
民
報
請
敎
W

睹
核
定
後
. 

聘

任〇

二
省
立
小
學
联
負
爲
派
任
制
j
由
抆
長
遴
選
合
格
人
員
報
M
敎
贾
鹿
抜
定
後
派
1-r
。
 

三

晓

C

市
：一
國
民
學
校
及
幼
稚
園
(班
)
敎
臊
具
爲
肢
任
制
，
由
縣
市
政
府
逨
锂
合
格
 

人
灵
派
汗
，
或
由
校
長
遴
選
合
格
入
員
報
諸
鞔
市
政
肟
核
派〇

 

省
立
師
範
學
梭
附S

小
學
敎
具
出
缺
時
-
砥
信
先
就
該
筘
範
學
校
辋
费
生
中
擇
優
聰
袖
。
 

笫
艽
十
條
备
級
學
校
敎
聆
羚
更
，調
取
務
1
除
中
咩
學
校
敎
良
調
兼
導
師
者
外
.
均
須
塡
- 

具
现
^.
人
员
葫
示
單
報
諾
主
管
敎
育
行
政
楔
關
核
准
。

前
項
調
肢
人
員
如
原
職
與
更
謂
之
联
務
不
相
當
者
-
並
應
撿
同
f t

歴

證

件
i

m

逞

核

。

第

3£
十

f

饺

埤

科

以

上

學

校

敛

良

之

聘

g

 >
炫
照
部
頒
大
學
及
獨
*
學
院
敎
£
:
聛
吒
待
站

 

暫
r r

規
程
之
規
定
。

中
羿
學
校
及
沾
立
小
雄
t

/l
聘

期
爲一

學

卬

-讥
袪

學

年

中

途

到

嗷

漸

-
初

聘
{:;
拗

縮

短

 

至
各
該
卷
年
度
終
了
偽
I K

。

第
五
十
二
饶
洱
科
以
上
學
戌
及
中
小
學
對
於
聘
的
期
限
适
澈
之
敎
货
不
十
筘
將
來
，
躐
肫

 

具
名
汾
敍
明
原
由
報
誚
主
邗
教
r r -
行
政
機
關
備
奄
。

笫
六
章
遴
用
之
限
制

第
5;
十

沄

洚

各数
學

校

新

邙

教

耽

段

於/--
_
:用

前

婼缴
送

經

術

|

明

或

公

立

輅

癍

機

擀

徐

査
想
格
之
路
氓
换
奄
紀
錚
龙
•
如
思
有
一
‘艰
时
谢
昂
校
W
染
痫
預
防
規
則一

第
一
條S

列

第
一
颂

 '
第
一
!一
额
及
其
他
妨
喊
敎
學
之
傅
染
病
渚
理
不
予
作
m

,

浓
S
十

四

捺

有

&
列
1

±

辨

，
不
得
邙
爲
备
級
莩
校
教
橄
A

 -
在
蛾
期
跗
發
生
亲
-

除
第
五
款
得
松
茯
^
奶
将
隞
十
2
立
艿
級
學
投
赶
聦
迓
閛
限
規
則
排
现
外
-
蠛
報
谲
主
赞
妙

一 

阇
粗
刑
法
證
跋
確
繫
潢
。

二

访

仟
公

敎
诹

務
交

K

不

|;:?
老

。

三

行

谗

不

檐

或

有

不

良

嚕

奸

莆

。

闪

任

觉
锁

设
极
務

谪

。

茳
患
有
精
神

A

m

i

n

â

不
沌
任
氺
奔
0
 

资
以
上
學
故
敎
A
之
解
聘
缰
馘
敎
S

拔
准
e
 

第
五
十
五
奸
么
：晓
市
政
府
在
學
邶
屮
途

S

M

诂
任
m

他
縣

Ib-
m

任

阈

R ;
^
晈
敕
.

五



臺灣省政府公報五十四年

崭
字散五十二期

六

M
 o

箅

軻

以
-!-.
舉

校

及

小

小

蜞
敎
A
tl:
聘
：̂

限
居
滿
前
龅
約
離
聊
者
，
其
他
中
校
贫
其
胁
約

期
席
前
不
得
聘
用C

第
五
十
六
晚
谷
級
爭
校
激
職
奴
踱
爲
惠
任
墩
，
不
得
在
校
外
諕
任
fr:
何

聆

務

。

第
五
十
七
條
各
钣
學
抆
抆
政
不
得
任
用
配
偶
或
一
一
!
©
等
以
内
之
血
涊
娴
刺
；
布
本
校
掀
任
 

桎

管

財

物

戒

.
行

政
X
作

。

第
七
章
服
務
保
障

笫
艽
十
八
條
阀
民
皋
校
教
物
A
璐
不
隨
挾
長
之
H
珐
丽
逝
退
。
备
縣
m
政
府
(局
)
對
於

所
0
國
民
毕
校
敎
鹖
主
任
及
敎
M
除
自菔諕鞞者外，不得

陆
意
更
勐
-如

耍

 

必
須
調
砌
蛮
-
應
祎
钴
理
由
及
具
綠
事
赏
-
教
請
敎
育
廳
篇
。

前
項
阈
民
學
校
敎
珥
主
任
及
敎
貝
之
調
励
*
輛
學
®

於
開
學
i

璣
狭
事C

 

第
五
十
九
條
各
級
學
校
教
職
岚
如
無
故
被
解
戟
者
"
得
詳
敍
苹
赏
報
誚
主
管
敎
W
行
政
機

璧
明
樓
f

S
六

十

條

.谷
紋
學
校
殽
墩
負S

故
離
擞
趣
微
得
校
提
同
葸-

並
懕
填
具
離
職
通
知
單
由
 

學
校
轉
報
主
管
敎
W
行
政
槪
薛
備
埜
。
離
職
手
續
辦
浬
完
畢
後
-
覷
發
給
離
職
證
明
香
。
 

前
项
國
民
學
校
敎
聡
M
,
因
故
離
聰
，
m
報
諧
主
管
縣
市
政
府c

局
〕
核
准
。

第八章附

 

則

筠
六
十
一
條
各
极
學
校
主
計
及
人
事
人
負
之
任
用
，
各
依
其
任
M
法
令
之
規
定
-
不
適
用

本
辧
法
。

第
六
十
二
條
祺
立
晋
黯
學
校
敎
隞
貝
之
述
用
，
除
另
有
規
定
外
準
觅
本
辦
汰
之
規
定
。
 

赂
六
十
三
鯈
私
立
备
趿
學
校
敎
職
負
之
遴
用
，
準
用
本m

法
之
規
定
。

興
丄
八
十
四
條
專
科
U
上
舉
校
敕
員
資
格
之
審
■

，
中
等
及M

民
學
枚
敎
師
之
登
記
及
檢
定
 

，
各
級
學
校
訓
導
人
員
之
甄
選
-
各
浓
其
有
關
法
令
之
規
定
。
 

t
d

八
十
五
條
本
辦
法
第
五
十
條
規
定
之
調
職
人
員
誚
示
-¥
、
第
五
十
二
條
之
不
彼
聘
敎
具
 

，洛
册
、
第
六
十
條
之
離
微
通
划
單
、
離
職
證
明
窖
等
格
武*

由
敎
宵
廳
訂
定
之
。

镔
穴
十
六
條
.
本
辦
法
自
公
佈
日
旌
行
0

臺

灣

省

政

府

令

\
0
\
妙

齊

省

政

府

令

 

§
3
4
#
#
人

宇

第

！

五j

八
一
益

嶔
符
稱
屮
等
.學
校
数
駿
員
捫
(派
〕.
用
及
銨
薪
娜
法
蹵
M
濟
省
中
小
學
校
敎
務
訓
铒
中
； 

背
人
良
遒
闬
標
筚
，
均
予
嵗
xh
c
此
令t

 A 

.

主

席

黃

杰

茲
將
前
喂
狗
贺
行
政
挞
酋
公
-̂
於
~:
-1:
7!:
年

1
^
:
1
[-.
村
岛
糨
_:
;
字

第

叫

二

|
;

>\:
號

片

 

眾

所
?;
颁

「
浓
濟
铒
m
^
征

實袅
地

完

橄

辦

法

」

及

於

；

-"',
卜

.7.;
年

十

二

乃

二

十

咼

樘

-
 

宇
第
六
一
四
七
號
代
m
所
修
正r

品
地
芫
那
辧
法
第一

點
內
祥
」
跤
化
芝
。
此
令
。
"

主

席

黃

 

杰

政

-#
^
T 
f
t
- 
_

令

敎

育文化

臺

灣

省

政

府

令

g
3
 4
府
敎
人{-5:

 ;
kt

a
-
^

専

由

：
昆
柃
铴
冰
播
贫
鹋
市
宂
各
现
筚
校
敢
跋
拎
避
阳
鞒
法
，
令
仰
知
掛
处
; #
^
*

泛
欠
存
：
稃
縣
市
政
倚
鹋
明
山
讶
理
咼

 

旁毫街立各趿學
校一

奄
赍
跨
省
省
释
市
立
各
鈒
學
校
敎
诹
戲
迹
用
雊
法
，
策
經
公
布
赏
施
，
本
肝
前
頒
之
齋
' 

濟
街
中
等
學
校
敎
職
M
聘

C

旅
〕
用
及
敍
薪
擗
法
髅
荼
利
堪
中
小
舉
校
敎
務
訓
鹉
主
背
尺
： 

負
遴
m
樑
準
，
均
R
時
废
止
在
案
。

二
茲
檢
發
前
項

敎
取
M
連
M
辭
fc
c
a本
猢
法
規
撊
〕
及
有
湖
齊
取
玫
忡
格
式
，
令
仰
饵

照

旧

知

二

主

席

黃

 

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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